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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至 114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 

主    席：邱博文研發長                                    記錄：王佩倫 

出    席：應出席 24位，通訊投票者 21 位 

           理學院主管代表：江金城主任、劉怡維主任 
           工學院主管代表：王玉麟所長、陳韻晶所長 
           原子科學院主管代表：吳順吉主任、莊淳宇主任 
           生命科學暨醫學院主管代表：桑自剛所長、汪宏達主任 
           電機資訊學院主管代表：黃承彬所長、劉光浩所長 
           人文社會學院主管代表：侯道儒主任、蔡維天所長 
           科技管理學院主管代表：蔡怡純主任、許裴舫所長 
           藝術學院主管代表：李威龍主任、吳宇棠主任 
           竹師教育學院主管代表：葉美利所長、許建民主任 
           永續學院主管代表：范建得院長、周秀專副院長 
           清華學院主管代表：吳志明執行副院長 
           研究中心主任：許榮鈞主任、歐陽汎怡主任 
 列席人員：胡尚秀副研發長*、李明蒼主任、林玉俊主任、 
           王俊堯主任*、陳柏中主任*、蔡惠予主任、楊家銘主任、 
           馬席彬主任、鄭桂忠主任、蔡英俊主任、 
           林皓武主任、江安世主任、黃一農主任、蔡能賢主任、 
           朱宏國主任、黃煜主任、簡禎富主任、 
           陳玉彬主任、沈秀華主任、陳信龍主任、胡尚秀代理主任* 
           李文宇研究生、許明楷研究生、林琮庸執行長、周鶴修組長、 
           陳之碩組長、韓傳祥組長、胡尚秀主任*、陳仲嶙主任、 
           邱婉君簡任秘書、林芬組長、本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核備事項 

案由：有關各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 依據 114 年 8 月 11 日研發會議討論，建議各學院於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保留文字彈

性，並由本處提供通案寫法，供各院修正時參考。本處已於 8 月 20日提供通案寫法，

同時因應新增校定學術指標  「Scopus近五年（2020-2024）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

數」，各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案業經院級會議（包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聘審委員會、院務會議或中心會議）審議通過，續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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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理學院、工學院、原子科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生命科學暨醫學院、電機資訊學

院、科技管理學院、竹師教育學院、藝術學院、永續學院、清華學院、教務處、師資

培育中心提送之「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案如附件。 

  提案單位：研發處綜合企畫組 

  決議：通過（贊成 21票；反對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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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所屬領域之研究績效獎勵評比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理學院所屬領域研究績效獎勵標準如下，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指標依研 
發處公告為準) 
 
 
 
 
 
 
 
 
 
 

永續主題論文 
 

►論文屬永續主題，論文的標題、摘要、關

鍵字符合SDGs標記。 
►是否符合永續主題，請詳校務研究中心簡

報「如何以研究支持 SDGs–論文關鍵字與

標籤方式」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df)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請第一類期刊

論文獎勵。 

每篇 
5點 

 
10點 

美國專利 
(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以獲證年度計算)  每件 
5點 10點 

Scopus近五年

(申請年度不

計的前5年)教
師出版論文總

引用次數 

 

 

 

 

 

 

 

 

 

 

 

 

 

 

以系所為單位計算的給獎引用次數： 
►無跨國大型計劃的系所，給獎引用次數 =
系所每位教師近五年總引用次數的平均值

＋總引用次數的標準差，四捨五入到最近的

整數。 
►以跨國大型計劃為主的系所(如天文

所)，給獎引用次數：系所每位教師近五年

平均每篇論文引用次數之前30%的次數。 
►含有跨國大型計劃，但以個人計劃為主的

系所(如物理系有高能物理實驗)： 
(1)擁有個人計劃教師之給獎引用次數＝扣

除擁有跨國大型計劃教師之引用次數後

所計算的系所每位教師近五年總引用次

數的平均值＋總引用次數的標準差，四捨

五入到最近的整數。 
(2)擁有跨國大型計劃教師之給獎引用次數 
  ﹕達到(1)教師之近五年平均每篇論文引 
  用次數的平均值，四捨五入到最近的整 
  數。 

每件

申請

引用

次數

超過

給獎

引用

次數

之申

請案 
 
10點 

10點 

 

第五條 理學院所屬領域研究績效獎勵標準如下，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指標依研 
發處公告為準) 
 
 
 
 
 
 
 

永續主題論文 
 

►論文屬永續主題，論文的標題、摘要、關

鍵字符合SDGs標記。 
►是否符合永續主題，請詳校務研究中心簡

報「如何以研究支持 SDGs–論文關鍵字與

標籤方式」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df)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請第一類期刊

論文獎勵。 

每篇 
5點 

 
10點 

美國專利 
(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以獲證年度計算)  每件 
5點 10點 

 
 
 
 
 
 
 
 
 
 

配合研發處 

新增「校訂 

學術指標」， 

增加獎勵項 

目。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df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df


                                                                             
   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所屬領域之研究績效獎勵評比辦法(修正版) 
                                                            112 年 2 月 24 日院教評會通過 

                                                                    112 年 5 月 12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5 月 10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3 年 7 月 5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3 年 8 月 8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3 年 9 月 12 日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19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4 年 X 月 XX 日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 

 六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或國際會議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上述六類所涉及之期刊與會議皆需排除掠奪性期刊與會議或有此疑慮之期刊與會議，

其審查認定作業則先由本院行政會議初步審查後，再交由各系所與理學院諮議委員

(校外委員)做相關項目的審查。 
第三條 申請者需為本校編制內教師，校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提出申請。 
第四條 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 

 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 
 為評比對象採計年份可為多年期。 

第五條 理學院所屬領域研究績效獎勵標準如下，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點數 
第

一

類 

重大研究突破報

導、重要學術期 
刊論文或國際會

議論文 
 

重大研究突破

報導 
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本校國際學

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以理學院諮議委員

(校外委員)認定為依據。 
►如同時獲「報導」之點數與「刊登於傑

出期刊(含)以上」之點數時，則須擇一計

算點數。 

每次20點 40點 

頂尖期刊論文 ►自然系列期刊(Nature Portfolio)、科學期

刊(Science)、細胞(Cell)等Impact Factor≧
16之期刊論文為原則或各系所提供頂尖期

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

同意函請繳交系所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 
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20點 40點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SCI期
刊論文，由系所所屬所有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排名前3%或Impact Factor≧12
之期刊論文為原則或各系所提供標竿期刊

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

同意函請繳交系所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 
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10點 30點 

傑出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SCI期
刊，由系所所屬所有次領域排名前15%之

期刊論文為原則或各系所提供傑出期刊清

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

同意函請繳交系所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 
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5點 20點 

跨國合作 ►論文屬跨國合作，共同作者(不必為通信 
作者)需至少三個非本國且為不同國家或 
區域的學研單位。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請上述期刊

論文獎勵。 

每篇5點 10點 

重要國際會議論文 (由系所認定) 每篇2點 6點 
第

二

類 

國際學術指標： 
在特定時間內 
綜合評量教師 
個人及研究成 
果在國際學術 
之影響力。 

高引用論文與

次數 
►Scopus資料庫過去5年內(申請年度不計

的前5年)發表之單篇文章FWCI≧3 
(過去5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文

不予採計以及排除大型計畫作者人數超過

100人之論文) 

每篇10點 

30點 
►Scopus資料庫過去5年內(申請年度不計

的前5年)發表之單篇文章3>FWCI≧1.25 
(過去5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文

不予採計以及排除大型計畫作者人數超過

100人之論文) 

每篇5點 

高論文引用指

數 
 

►Scopus資料庫過去5年內(申請年度不計

的前5年)全部發表之論文FWCI平均≧3 
(過去5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文

不予採計以及排除大型計畫作者人數超過

100人之論文) 

20點 20點 

►Scopus資料庫過去5年內(申請年度不計

的前5年)全部發表之論文3>FWCI平均≧2 
(過去5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文

不予採計以及排除大型計畫作者人數超過

100人之論文) 

10點 10點 

第

三

類 

學術專書或專書

內專章 
 

►首次出版之傑出學術專書著作(不含論文集、學位論文或

研究成果報告。多位作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一作者提出申

請為限。一個著作以獎勵一次為限。 
►傑出與否由理學院諮議委員(校外委員)認定。 

每件5點 20點 



第

四

類 
 
 
 

1、舉辦國際重

要學術活動、參

加重要國際競

賽獲獎或參與

全國性基礎科

學之人才培育

計畫 

學術論壇 ►係指以清華名義主辦國際重要學術會

議、主題論壇等具有高度影響力與貢獻 
之學術活動。 
►參加重要國際競賽獲獎 
►參與全國性基礎科學之人才培育計畫

(如國際奧林匹亞國手培訓等) 
►重要性以理學院諮議委員(校外委員) 
認定為依據。 

每件5點 10點 

2、獲邀演講：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邀請演講，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主題

演講(Keynote)、大會演講(Plenary)。以理學院諮議委員(校外委員)認定為依

據。(申請人若同時擔任該會議之承辦相關委員，則所申請的邀請演講原則

上不予採計) 

每場演講

10點 
20點 

第

五

類 

本校編制內教師

參與重要國際學

術組織職務或獲

頒獎項 

擔任國際頂級

期刊(標竿期

刊或以上)主
編、編委 

►擔任主編、編委之獎勵以前一年度擔

任、任期內計算。 
►獲國際重要學術組織會員(會士)、輪值

主席、理事、理事長之獎勵以當選當年 
與之後兩年共連續三年。 
►重要性以理學院諮議委員(校外委員)認
定為依據。 

每項5點 10點 榮獲國際重要

學術組織會員

(會士)、輪值主

席、理事、理 
事長 
獲頒國際重要

學術獎項 
►包括得獎年度與之後兩年共連續三年 
►重要性及點數以理學院諮議委員(校外

委員)認定為依據。 
每項30點 30點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指標依研 
發處公告為準) 
 
 
 
 
 
 
 
 

永續主題論文 
 

►論文屬永續主題，論文的標題、摘要、

關鍵字符合SDGs標記。 
►是否符合永續主題，請詳校務研究中心

簡報「如何以研究支持 SDGs–論文關鍵

字與標籤方式」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

df)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請第一類期

刊論文獎勵。 

每篇 
5點 

 
10點 

美國專利 
(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以獲證年度計

算)  
每件 
5點 10點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df
https://cir.site.nthu.edu.tw/var/file/219/1219/img/744963127.pdf


Scopus近五年

(申請年度不

計的前5年)教
師出版論文總

引用次數 

以系所為單位計算的給獎引用次數： 
►無跨國大型計劃的系所，給獎引用次數 
=系所每位教師近五年總引用次數的平均

值＋總引用次數的標準差，四捨五入到最

近的整數。 
►以跨國大型計劃為主的系所(如天文

所)，給獎引用次數：系所每位教師近五年

平均每篇論文引用次數之前30%的次數。 
►含有跨國大型計劃，但以個人計劃為主

的系所(如物理系有高能物理實驗)： 
(1)擁有個人計劃教師之給獎引用次數＝

扣除擁有跨國大型計劃教師之引用次數

後所計算的系所每位教師近五年總引用

次數的平均值＋總引用次數的標準差，

四捨五入到最近的整數。 
(2)擁有跨國大型計劃教師之給獎引用次數 
  ﹕達到(1)教師之近五年平均每篇論文引 
  用次數的平均值，四捨五入到最近的整 
  數。 

每件申請

引用次數

超過給獎

引用次數

之申請案 
 

10點 

10點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之學術研究成果，包含首

次出版之學術期刊論文、論文被高度

引用者、學術專書、參與國際學術組

織活動、學術研究整體表現、校訂指

標，共六大類： 
…… 
第二類：凡符合第四條審定資格之近

三五年期刊論文被高度引用者，每篇

期刊 10 點；每篇期刊至多獲獎一次。 
……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之學術研究成果，包含首

次出版之學術期刊論文、論文被高度

引用者、學術專書、參與國際學術組

織活動、學術研究整體表現、校訂指

標，共六大類： 
…… 
第二類：凡符合第四條審定資格之近

三年期刊論文被高度引用者，每篇期

刊 10 點；每篇期刊至多獲獎一次。 
…… 

修訂期刊論文高度被

高度引用之獎勵期間

為五年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類所稱學術期刊

論文，指本院編制內教師以本校為所

屬學術機構為名發表於下列一至五

項者，每人每年以五篇為記點上限。

論文係多人共同著作者，限由第一

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提出申請： 
…… 
六、國際合作論文(至多記列三五件)：
與國外機構或企業合作發表之論文

經所屬系所審查在其領域排名前

40%(含)者，每篇 1 點。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類所稱學術期刊

論文，指本院編制內教師以本校為所

屬學術機構為名發表於下列一至五

項者，每人每年以五篇為記點上限。

論文係多人共同著作者，限由第一

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提出申請： 
…… 
六、國際合作論文(至多記列三件)：
與國外機構或企業合作發表之論文

經所屬系所審查在其領域排名前

40%(含)者，每篇 1 點。 

調整國際合作論文獎

勵件數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類所稱期刊論文

被高度引用者，指期刊論文發表於 
SCI 期刊，近三五年在 WOS Scopus
為被高度引用(超過 80120 次)。論文

係多人共同著作者，限由第一著作人

或通訊著作人提出申請；如申請資料

無法判別為第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

人，由本院諮議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

額度。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類所稱期刊論文

被高度引用者，指期刊論文發表於 
SCI 期刊，近三年在 WOS 為被高度

引用(超過 80 次)。論文係多人共同著

作者，限由第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

提出申請；如申請資料無法判別為第

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由本院諮議

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額度。 

1. 依研發處通知，配

合修訂為 Scopus
資料庫 

2. 獎勵期間修改為

五年，連動修訂引

用次數 

第八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類之校訂指標，指

包括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每項 3
點（美國專利以獲證年度計列）；或符

合永續之 SDGs 論文標題、摘要、關

鍵字符合 SDGs 標記，每篇 2 點。符

合前述二項指標，合計每人每年以三

項/篇為記點上限，每項/篇以獎勵一

次為限。另一校訂指標為教師出版期

刊論文在 Scopus近五年總引用次數，

符合一定標準給予獎勵，對應點數如

下： 
≥200 且＜600 為 1 點； 

第八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類之校訂指標，指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每項3點（美

國專利以獲證年度計列）；或符合永

續之 SDGs 論文標題、摘要、關鍵字

符合 SDGs 標記，每篇 2 點。符合前

述二項指標，合計每人每年以三項/
篇為記點上限，每項/篇以獎勵一次

為限。 

配合研發處新增校訂

指標，增加獎勵項目 



≥601 且＜1000 為 2 點； 
≥1001 為 3 點。 
 
本項獎勵總引用次數獎勵得不限於

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

研究成果。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後全文） 
112 年 9 月 6 日院務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8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5 月 16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8 月 12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11 月 1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3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3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4 月 28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5 月 22 日 113 學年度第 4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8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本院編制內教師積極發表高品質學術研究成果，

提昇本校學術聲望，特依「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之學術研究成果，包含首次出版之學術期刊論文、論文被高度引用者、

學術專書、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活動、學術研究整體表現、校訂指標，共六大類： 

第一類：凡符合第三條審定資格之學術期刊論文，每篇 1 點至 40 點。 

第二類：凡符合第四條審定資格之近五年期刊論文被高度引用者，每篇期刊 10點；
每篇期刊至多獲獎一次。 

第三類：凡符合第五條審定資格之學術專書，每部 10 點至 40 點。 

第四類：凡符合第六條審定資格之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活動，每項 2 點至 15 點。 

第五類：凡符合第七條審定資格之 FWCI index，依審議結果分 4 級距，給予 2 點

至 8 點之獎勵。 

       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類所稱學術期刊論文，指本院編制內教師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

構為名發表於下列一至五項者，每人每年以五篇為記點上限。論文係多人共同著

作者，限由第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提出申請：  

一、 頂尖期刊暨重大突破： 

（一） 以期刊論文發表於自然系列期刊(Nature Portfolio)、科學期刊

(Science)之論文，且Impact Factor≧20，每篇15至40點，經本院諮

議委員會審定決定點數。 

（二） 指具重大研究突破，且被國際知名媒體報導並經本院諮議委員會

審定通過並決定點數，每篇上限15點，至多記列三件。 

二、 標竿期刊(至多記列三件)： 



依據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或 Impact Factor≧12，每篇 10 點。 

三、 傑出期刊(至多記列五件)： 

依據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刊論文，經所屬系所審查

在其領域(含次領域)排名前 15%，每篇 8 點。 

四、 優良期刊(至多記列三件)： 

依據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刊論文，經所屬系所審查

在其領域(含次領域)排名前 40%，每篇 5 點。 

五、 國際頂級會議論文 (至多記列兩件)：於國際頂級會議發表之論文經所屬

系所審查在其領域排名前10%(含)者，每篇3點。 

六、 國際合作論文(至多記列五件)：與國外機構或企業合作發表之論文經所屬

系所審查在其領域排名前40%(含)者，每篇1點。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類所稱期刊論文被高度引用者，指期刊論文發表於 SCI 期刊，近

五年在 Scopus 為被高度引用(超過 120 次)。論文係多人共同著作者，限由第一著

作人或通訊著作人提出申請；如申請資料無法判別為第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

由本院諮議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額度。  

第五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三類所稱學術專書，指本院編制內教師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為名

發表，以教科書出版商與知名期刊出版社為主，經所屬系所審查通過者。 
凡依本項規定提出學術專書獎勵申請者，每部著作以獎勵一次為限。學術專書係

多人共同著作者，其各著作人得獎比例由本院諮議委員會決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四類所稱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活動，指本院編制內教師申請本獎勵

之前一年度，擔任知名出版社國際期刊主編、編委（至多計列三項，主編每項 10
點、編委每項 4 點；期刊在其所屬領域(含次領域)排名前 40%者，以 1.5 倍計）；

或獲受邀於國際頂級會議 plenary（至多計列兩項，每項 5 點）、keynote talks（至

多計列三項，每項 2 點）；或榮獲國際重要學術組織委員會委員、輪值主席、理事

長（至多計列兩項，每項 3 點）；或獲得國際重要學術組織獎項或榮譽，並經所屬

系所審查認定者（至多計列兩項，每項 3 點）。 

第七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五類所稱 FWCI，指近三年研究成果，每人每年以三篇期刊論文為

記點上限，每篇以獎勵一次為限。每篇文章之FWCI對應的點數如下： 
≥1.2 且＜1.5 為 2 點； 
≥1.5 且＜1.8 為 4 點； 
≥1.8 且＜2.1 為 6 點； 
≥2.1 為 8 點。 

第八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類之校訂指標，包括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每項3點（美國

專利以獲證年度計列）；或符合永續之SDGs論文標題、摘要、關鍵字符合SDGs
標記，每篇2點。符合前述二項指標，合計每人每年以三項/篇為記點上限，每

項/篇以獎勵一次為限。另一校訂指標為教師出版期刊論文在Scopus近五年總引



用次數，符合一定標準給予獎勵，對應點數如下： 
≥ 200 且＜600 為 1 點； 
≥ 601 且＜1000 為 2 點； 
≥ 1001 為 3 點。 
本項獎勵總引用次數獎勵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 

第九條 獎勵方法 

一、 各系所於每年研發處公告截止日前，將系所前一年或指定期間之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含次領域)之 SCI期刊論文清冊，提送本

院彙轉本校研究發展處核備。 

二、 依本辦法提出申請者，應於每年公告申請期限截止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前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或指定期間內之研究成果，經系

所推薦後，提送本院諮議委員會審查核定後，提送研究發展處辦理審議，

應備資料另依本校研究發展處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項獎勵之獎勵金依校研究發展處之規定辦理核發。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獎勵指標：本辦法獎勵之學術

研究成果，需以在本校所屬學

術機構任職並以本校頭銜發表

之學術研究，獎勵指標包含

FWCI、H-index、重大研究、

標竿期刊、傑出期刊、優良期

刊、學術專書、校定學術指標

等八大類。 

第三條   

獎勵指標：本辦法獎勵之學

術研究成果，需以在本校所

屬學術機構任職並以本校頭

銜發表之學術研究，獎勵指

標包含FWCI、H-index、重

大研究、標竿期刊、傑出期

刊、優良期刊、永續主題論

文、美國專利等八大類。 

擬新增「學術專

書」及「校定學術

指標」。 

 

第十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學術專書」

指標，係指以教科書出版商與

知名期刊出版社出版之專書，

並經本院審議委員會認可，每

部著作最高給予5點，每部著作

以獎勵一次為限。多人共同著

作者，其獎勵點數由本院審議

委員會認定。多項學術專書之

點數總合以20點為上限。 

第十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永續主

題論文」指標，係指公告之

獎勵年度發表之論文屬永續

主題，論文的標題、摘要或

關鍵字符合SDGs標記，需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

篇點數為0.5點，若通訊作者

人數多於二人（含）以上，

點數除以通訊作者人數。多

篇永續論文成果的點數總合

以5點為上限。因獎勵標的

不同，可同時申請其他類期

刊論文獎勵。（SDGs關鍵

字查詢系統

https://sdgs.ilst.nthu.edu.tw/） 

刪除原第十條校定

指標「永續主題論

文」，改由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議獎勵

方式；另新增「學

術專書」指標。 

 

第十一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校定學術

指標」，係指每年依校研究發

展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

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

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最高

採計點數。 

第十一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美國專

利」指標，係指公告之獎勵年

度獲證之美國專利，須為專

利發明人，專利所有權人須

有國立清華大學，每項給予2

點，若發明人多於二人（含）

以上，點數除以發明人人數。

多項美國專利成果的點數總

合以5點為上限。 

刪除原第十一條校

定指標「美國專

利」，改由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議獎勵

方式；另新增「校

定學術指標」決議

方式。 

第十二條  新增本院審議委員

https://sdgs.ilst.nthu.edu.tw/


本院審議委員會由院長或院長

指定之教師一人召集院外學者

3～5人組成。 

會組成規定。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修正草案） 
112年5月11日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1月28日112學年度第3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年4月1日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3年6月5日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3年9月4日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3年9月12日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年9月10日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4年XX月XX日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獎勵對象：以本院編制內教師為獎勵對象。 
第三條 獎勵指標：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在本校所屬學術機構任職並以

本校頭銜發表之學術研究，獎勵指標包含FWCI、H-index、重大研究、標竿

期刊、傑出期刊、優良期刊、學術專書、校定學術指標等八大類。 
第四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FWCI」指標，係指三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所發表

的所有文章平均值，點數分配標準如下： 

FWCI <1.0 
1.0≤ 

<1.3 

1.3≤ 

<1.7 

1.7≤ 

<2.0 

2.0≤ 

<2.3 
>2.3 

建議點數 2 4 7 10 15 20 
第五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H-index」指標，係指歷年累積發表文章數質與量，點數分配

標準如下： 
H- 

index 
<20 

20≤ 

<25 

25≤ 

<30 

30≤ 

<45 

45≤ 

<50 
>50 

建議點數 1 2 4 6 8 10 
第六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重大研究」指標，係指公告之獎勵年度發表頂尖期刊論

文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SCI期刊論文 Impact Factor ≧16 之期刊

論文，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篇點數為15點，若通訊作者人數多於二

人（含）以上，點數除以通訊作者人數。多篇重大研究成果的點數總合以40
點為上限。 

第七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標竿期刊」指標，係指公告之獎勵年度依據WOS/JCR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SCI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排名第1名、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5%或 Impact Factor ≧12 之期刊論文，需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每篇點數為6點，若通訊作者人數多於二人（含）以上，點數除以

通訊作者人數。多篇標竿期刊成果的點數總合以20點為上限。 
第八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傑出期刊」指標，係指公告之獎勵年度依據WOS/JCR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SCI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排名第2名、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7%、或 Impact Factor ≧7 之期刊論文，需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每篇點數為3點，若通訊作者人數多於二人（含）以上，點數除以



通訊作者人數。多篇傑出期刊成果的點數總合以10點為上限。 
第九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優良期刊」指標，係指公告之獎勵年度依據WOS/JCR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SCI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20%
之期刊論文，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篇點數為1點，若通訊作者人數多

於二人（含）以上，點數除以通訊作者人數。多篇優良期刊成果的點數總合

以5點為上限。 
第十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學術專書」指標，係指以教科書出版商與知名期刊出版

社出版之專書，並經本院審議委員會認可，每部著作給予最高5點，每部著作

以獎勵一次為限。多人共同著作者，其獎勵點數由本院審議委員會認定。多

項學術專書之點數總合以20點為上限。 

 
第十一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校定學術指標」，係指每年依校研究發展處公告之校

定學術指標，召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最

高採計點數。 
第十二條 本院審議委員會由院長或院長指定之教師一人召集院外學者3～5人組成。 
第十三條 本項獎勵之獎勵金依校研究發展處之規定辦理核發。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獎勵標的：本辦

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

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

構、在本校完成之學術研

究，並經審查認定者，包

含以下七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

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

文或國際會議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

標。 
三、 第三類：學術專書、

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

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

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

演、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

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

項。 
六、第六類：校訂學術指

標，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

校定學術指標，召開院級

審查會議，決議獎勵標

準、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

點數。 
七、第七類：院訂學術指

標。 

第二條 獎勵標的：本辦

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

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

術機構、在本校完成之

學術研究，並經審查認

定者，包含以下七大

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

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

刊論文或國際會議論

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

指標。 
三、 第三類：學術專

書、專書內專章或其

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

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

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

展演、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

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

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訂學術

指標。 
七、第七類：院訂學術

指標。 

1. 依據學校母法新增第

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說明。 
 

第九條 本辦法第二條

第六款校訂學術指標為

第九條 本辦法第二條

第六款校訂學術指標為

1.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

學術研究獎勵」第六



 

永續（Sustainability

）、專利（US Patents

）與論文總引用次數。 

永續（Sustainability

）係指符合SDGs論文多

樣性，且申請人須提出

由Scopus資料庫所提供

的統計數據資料。 

專利（US Patents）係

指美國獲證專利，。 

論文總引用次數係指

Scopus近五年教師出版

論文總引用次數，且申

請人須提出由Scopus資

料庫所提供的統計數據

資料。 

 

點數則經院審議委員會

認定。 

永續（Sustainability

）與專利（US Patents

）。  

永續（Sustainability

）係指符合SDGs論文多

樣性，且申請人須提出

由Scopus資料庫所提供

的統計數據資料。 

專利（US Patents）係

指美國獲證專利， 

點數則經院審議委員會

認定。 

類校定學術指標

面 ：Scopus 近五年

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

次數，本院據以訂定

本院評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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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112.04.13，111學年度第7次主管會報訂定 

112.04.27，111學年度第7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訂定 

112.05.18，111學年度第8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3.01.17，112學年度第3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3年1月28日112學年度第3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年9月5日113學年度第1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113年9月12日113學年度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年9月18日114學年度第1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編制內教師進行具國內外重要學術影響力之研究，提昇本校學

術聲望，特依「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標的：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在本

校完成之學術研究，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或國際會議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

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訂學術指標，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開院

級審查會議，決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七、第七類：院訂學術指標。 

第三條 本辦法申請要件如下： 

一、 自申請日往前三年計算，申請者之教學評鑑平均得分4.0以上。 

二、 申請者須提供Orcid資料庫帳號英文姓名及Orcid number。 

三、 申請者必須提供採計項目之正式證明文件。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重大研究突破報導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本院

國際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重要學術期刊論文係指正式出版於如A&HCI、

SSCI 等之Q1、Q2期刊或THCI、TSSCI等核心一、二級期刊之論文，電子

版或紙本出版均可採計，但同篇論文以一次為限。 

點數經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第五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款之國際學術指標係指綜合評量申請者在國際學術之影

響力，評比指標為FWCI（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點數經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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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款之學術專書係指以下三款專書： 

一、由大學出版社或過去五年內曾獲國科會學術出版獎勵之商業出版社所

出版之專書。 

二、若為國外商業出版社所出版之專書，則由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三、 若非前二款出版社所出版之專書，請敘明理由，由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專書內專章係指前項定義之專書所收之專章。 

一個著作以獎勵一次為限，點數則經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第七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

或參加展演、競賽係指擔任學術論壇的主辦人或共同主辦人且須符合以下

四款： 

一、 參加者(與會學者或聽眾)的總數須超過70人次。人次的計算，以日為

單位，同日內同一位參與者只能計一人次。 

二、 辦理論壇的同年或前後一年應為該論壇開設相應的課程或辦理工作

坊、實體活動。 

三、 學術論壇的主題需具跨領域性，或是特定學術領域的重要議題。 

四、 學術論壇的主講者或與談人，須具有在地性、國際性及跨世代性；若

超過一位主辦人，必須自行協調其中一位以主辦人身分提出。若共同

主辦人(合辦、協辦)超過兩位，必須自行協調僅由其中兩位以共同主

辦人身分提出。 

點數則經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第八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係指專書

獲獎及學術獎項。 

       專書獲獎係指符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出版之專書獲獎 

點數則經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第九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款校訂學術指標為永續（Sustainability）、專利（US Patents）

與論文總引用次數。 

永續（Sustainability）係指符合SDGs論文多樣性，且申請人須提出由Scopus

資料庫所提供的統計數據資料。 

專利（US Patents）係指美國獲證專利。 

論文總引用次數係指Scopus近五年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數，且申請人須 

提出由Scopus資料庫所提供的統計數據資料。 

點數則經院審議委員會認定。 

第十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七款院訂學術指標係指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年度

數。 

第十一條 獎勵辦理方式： 

一、教師依本辦法獎勵標準於每年公告申請期限截止前依研發處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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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再由本院審議委員會依本辦法之獎勵標準進行初審，最後由校

級審議委員會依評分點數排序進行複審作業。 

二、申請者需為本校編制內教師，校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提出申請。 

三、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 (1月1日至12月31日)，論文

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

（期）。 

四、 本獎勵由研發處每學年上學期公告，本院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 

五、本辦法所訂獎勵標準應送研發會議核備。 

第十三條 由院長或院長指定之教師一人召集校內外相關領域表現優異之四~六位

公正人士組成院審議委員會辦理初審。 

 

獎勵標的 說明及建議點數 

第一類： 

重大研究突

破報導、重

要學術期刊

論文或國際

會議論文 

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 

重大研究突破報導：一項得5點。 

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1. 必須是正式出版於如 A&HCI、SSCI 等之 Q1、Q2 期

刊或 THCI、TSSCI 等核心一、二級期刊的論文方能採

計。 

2. 單一作者一篇得 10 點。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一篇得 5

點，其餘作者一篇得 1 點。 

3. 電子版或紙本出版均可採計，但同篇論文以一次為

限。 

第二類： 

國際學術指

標 

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 

國際學術指標： 

FWCI（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1.  獨著：1篇論文FWCI值＞=1獲得5點、FWCI值＞=1.5

獲得10點、FWCI值＞=2獲得15點。 

2.  合著： 

   （1）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1篇論文FWCI值＞=1獲得

3點、FWCI值＞=1.5獲得6點、FWCI值＞=2獲得

9點。 

   （2）其餘作者：1篇論文FWCI值＞=1獲得1點、FWCI

值＞=1.5獲得2點、FWCI值＞=2獲得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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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 

學術專書、

專書內專章

或其他 

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1一種著作計一次積點2。 

專書： 

1. 專書（獨作）獲得出版社簽約者得 5 點。 

2. 專書（獨作）正式出版者得 20 點。 

3. 專書（合著）：申請者之貢獻度必須在百分之三十或以

上，正式出版得 10 點。 

專書內專章： 

單一作者一篇得 10 點。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一篇得 5 點，其

餘作者一篇得 1 點。 

第四類： 

舉辦國內外

重要學術會

議、研究論

壇、獲邀演

講或參加展

演、競 

論壇：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一次計一次積點。 

1. 參加者（與會學者與聽眾）的總數須超過 70 人次。人

次的計算，以日為單位，同日內同一位參與者只能計

一人次。 

2. 辦理論壇的同年或前後一年應為該論壇開設相應的課

程或辦理工作坊、實作活動。 

3. 學術論壇的主題需具跨領域特性，或是特定學術領域

的重要議題。 

4. 學術論壇的主講者或與談人，須具有在地性、國際性

及跨世代性。 

5. 若超過一位主辦人，必須自行協調其中一位以主辦人

身分提出。若共同主辦人（合辦、協辦）超過兩位，

必須自行協調僅由其中兩位以共同主辦人身分提出。 

6. 主辦人得 5 點，共同主辦人得 2 點。 

第五類： 

參與重要國

際學術組織

職務或獲頒

獎項 

專書獲獎：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一個獎項計一次積

點。 

1. 須為符合本辦法第六條出版之專書。 

2. 民間機構獎項獨作得 10 點、合著得 5 點。 

3. 政府部會級獎項獨作得 20 點、合著得 10 點。 

4. 國際學會獎項獨作得 50 點、合著得 25 點。 

 
1
 若申請日為 2023.9.10.，則計算範圍為 2022.1.1.-2022.12.31，以下均同。 
2
 依據國科會的專書界定：「指針對特定研究議題進行深入的、系統性的探討，並且提出具有原創

性的結論，不含工具書、教科書、翻譯著作、譯注、會議論文集等著作。」 



5 
 

學術獎項：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一個獎項計一次積

點。 

1. 民間機構獎項單獨獲獎得 10 點、共同獲獎得 5 點。 

2. 政府部會級獎項單獨獲獎得 20 點、共同獲獎得 10

點。 

3. 國際學會獎項單獨獲獎得 50 點、共同獲獎得 25 點。 

第六類： 

校訂學術指

標 

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為計。 

SDGs論文多樣性： 

   1.  獨著：發表論文符合 1 個 SDGs指標獲得 5 點，本項最

高採計 15 點。 

2.  合著： 

    （1）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發表論文符合 1 個 SDGs 

指標獲得 3 點，本項最高採計 9 點。 

     （2）其餘作者：發表論文符合 1 個 SDGs指標獲得 1 

點，本項最高採計 3 點。 

美國獲證專利：以獲證年度計列，每篇或每項獲得 10 點，本 

項最高採計 20 點。 

Scopus 近五年出版論文總引用數： 

  1.  獨著：總引用數 1-5 次獲得 2 點、6-10 次獲得 4 點、10

次以上獲得 6 點。 

2.  合著：總引用數 1-5 次獲得 1 點、6-10 次獲得 2 點、10

次以上獲得 3 點。 

    

第七類： 

院訂學術指

標 

申請日之前五個年度獲得國科會一年專題計畫補助獲得 5

點、獲得國科會二年專題計畫補助獲得 10 點，餘類推。3 

最高積點：所標數字為該項積點最多可得的點數。舉例而言，若於申請期間

主辦五次論壇，至多採計 10 點而非 25 點。 

 

  

 
3 若申請日為 2024.9.10，則計算範圍為 2019.1.1-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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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計項目與積點一覽表 

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獎勵

標的 

重大研究突破

報導 

重要學術期刊

論文 

FWCI 

獨作 合著 

積點 5 1/5/10 5/10/15 
第一作者 

3/6/9 

其餘作者 

1/2/3 

最高 

積點 
10 2/10/20 45 27 9 

 

 

採計項目與積點一覽表 

類別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獎勵

標的 

專書 
專書內 

專章 
論壇 

專書獲獎 

簽約 獨作 合著 獨作 合著 

積點 5 20 10 1/5/10 2/5 10/20/50 5/10/25 

最高 

積點 
10 40 20 2/10/20 4/10 20/40/100 10/20/50 

 

 

採計項目與積點一覽表 

類別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獎勵

標的 

學術獎項 
SDGs 

論文多樣性 
美國

獲證

專利 

Scopus 近五年教師出

版論文總引用次數 

獲得國

科會一

年專題

計畫補

助數 單獨 共同 獨作 合著 獨作 
合著（須為

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積點 10/20/50 5/10/25 5 

第一

作者 

3 

其餘

作者 

1 
10 2/4/6 1/2/3 5 

最高 

積點 
20/40/100 10/20/50 15 9 3 20 6 3 25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暨醫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獎勵標的 

第六類 校定學術指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

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獎勵標

準、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第七類 院定學術指標 

各院依學院特殊研究發展目標而制定 

之研究指標。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 

關領域之 SCI研究論文，本院教師為 

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一個著作以獎勵 

一次為限；與專利（非 US Patents）。 

與醫療院所合作發表論文 

核定點數:每篇 2點 

最高採計點數:4點 

國際合作發表論文 

核定點數:每篇 2點 

最高採計點數:4點 

專利（非 US  

Patents） 

一件發明以獎勵一

次為限。 

核定點數:每件 2 點 

最高採計點數 10點 

►最高採計點數與

『校定學術指標 -

專利』共同計算。 
 

第六條 獎勵標的 

第六類 校定學術指標 

研究發展處依本校全體研究發展目標

而 制 定 之 研 究 指 標 ， 為 永 續

（Sustainability）與專利（US Patents）。 

永

續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研究論文，本院教師為通訊作 

者或第一作者，論文領域歸屬於 

SDG 1-17 之領域。 

核定點數:每篇 2點 

最高採計點數:4點 

專

利 

一件發明以獎勵一次為限。 

核定點數:每件 2點 

最高採計點數 10點 

►最高採計點數與『院定學術指標

-專利』共同計算。 

 

 

第七類 院定學術指標 

各院依學院特殊研究發展目標而制定 

之研究指標。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 

關領域之 SCI 研究論文，本院教師為 

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一個著作以獎勵 

一次為限；與專利（非 US Patents）。 

與醫療院所合作發表論文 

核定點數:每篇 2點 

最高採計點數:4點 

國際合作發表論文 

核定點數:每篇 2點 

最高採計點數:4點 

專

利 

一件發明以獎勵一次為限。 

核定點數:每件 2點 

最高採計點數 10點 

►最高採計點數與『校定學術指

標-專利』共同計算。 
 

1. 有關本校「傑出人
才發展基金學術研

究獎勵辦法」中之

校定學術指標，考

量指標會隨本校整

體研究發展目標每

年調整，依 114 年

8月 11日研發會議

討論，建議辦法文

字上保留彈性，並

請研發處提供通案

寫法，供各院列入

辦法修正參考，爰

建議內容修正條

文。 

 

2. 114年「傑出人才發

展基金學術研究獎

勵」第六類校定學

術指標面向包含下

列三項：「永續」、

「US Patents」，以

及「Scopus 近五年

（2020-2024）教師

出版論文總引用次

數」(新增) 

 

3. 【院定學術指標 -

專 利 ( 非 US 

Patents）】與【校定

學術指標-專利 US 

Patents】獎勵分開

計算。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暨醫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稿) 

112 年 5 月 15 日院行政會議擬訂 

112 年 9 月 7 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8 日院行政會議修正 

113 年 1 月 17 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4 月 22 日院行政會議修正 

113 年 5 月 2 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113 年 6 月 17 日院行政會議修正 

113 年 7 月 17 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8 日院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9 月 9 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生命科學暨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編制內教師。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研究機構，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類別：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賽。 

五、第五類：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七、第七類：院定學術指標。 

八、第八類：其他有助於學校學術聲望、研究或發展之重大貢獻。 

第四條 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

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或 DOI。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為評比對象

採計年份可為多年期，其中 H-index指標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 

第五條 審議委員會 

一、本院設「生命科學暨醫學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審理本院申請

案。 

二、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院長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表現優異之公正人士等共七人組成，

其中至少兩人為校外委員。 

三、委員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方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作成決議。 

第六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準如下，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如有多位作者申請獎

勵同一篇論文，獎勵點數將均分。 

獎勵標的 
核定

點數 

最高

採計

點數 



第一

類 

重 大 研 究

突破報導、

重 要 學 術

期刊論文 

 

重大研究突破報

導 

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本校國際學術

聲望具有重要貢獻，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

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如同時獲「報導」與「刊登於頂尖期刊」則

須擇一計算點數。 

每次

30點 
60點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系列期刊(Nature Portfolio)、科 

學系列期刊(Science Portfolio)、細胞系列 

(Cell Portfolio)、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he Lancet 等之頂尖論文，其所

屬次領域排名前 5%或 5年 Impact Factor≧

15。Impact Factor 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 

 

►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每篇

30點 
60點 

►本院教師為非通訊作者或非第一作者 每篇

10點 
30點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 

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排名前 10%或 5年 

Impact Factor≧9.0之期刊論文。 

►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每篇

10點 
30點 

傑出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刊 

論文，其所屬次領域排名前 20 %之期刊論文 

或 5年 Impact Factor≧5.0之期刊論文。 

►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每篇5

點 
20點 

優良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刊 

論文，其所屬次領域排名前 25%之期刊論文 

或 5年 Impact Factor≧3.0之期刊論文。 

►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每篇2

點 
6點 

第二

類 

國 際 學 術

指標 

 

高引用論文與次

數 

 

依據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研究 

論文，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Scopus 資料庫過去 5年內發表之單篇文章 

總引用次數≧50次，以獎勵一次為限。 

每篇5

點 
20點 

FWCI 依據Scopus資料庫教師近五年所發表文章

FWCI平均值，點數分配標準如下，最高點

數10點。 

FWCI 
≧1.0 

＜1.3 

≧

1.3 

＜

1.7 

≧

1.7 

＜

2.0 

≧

2.0 

＜

2.3 

≧

2.3 

核定點數  2 4 6 8 10 
 

依左

方欄

位標

準 

10點 



H5-index 

 

依據WOS資料庫教師近五年所發表文章H-

index，點數分配標準如下，最高點數5點。 

H5-index 
≧4 

＜6 

≧6 

＜8 

≧8 

＜10 

≧10 

＜12 
≧12 

核定點數 1 2 3 4 5 
 

依左

方欄

位標

準 

5點 

第三

類 

學術專書、

專書內專章

或其他 

 

首次出版之傑出學術專書或專章等，不含論文集、學位論文或研

究成果報告。多位作者之專書或專章等以單一作者提出申請為

限，一個著作以獎勵一次為限。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 10點 

第四

類 

舉 辦 國 內

外 重 要 學

術會議、獲

邀 演 講 或

參加展演、

競賽 

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展演或競賽，係指主辦或參加對本校學術

聲望具有重要貢獻之學術活動。獲邀演講係指國內外重要學術會

議演講，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主題演講(Keynote)、大會演講

(Plenary)。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 10點 

第五

類 

獲頒獎項 獲頒國際重要學術獎項。 

►重要性及點數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 60點 

第六

類 

校 定 學 術

指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決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  

第七

類 

院 定 學 術

指標 

各院依學院特殊研究發展目標而制定之研究指標。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研究論文，本院教師為通訊 

作者或第一作者，一個著作以獎勵一次為限；與專利（非 US  

Patents）。 

---  

與醫療院所醫師合作發表論文 

 

每篇2

點 
4點 

國際合作發表論文 每篇2

點 
4點 

專利（非 US  

Patents） 

一件發明以獎勵一次為限。 

 

每件2

點 
10點 

 

第七條 獎勵金經費來源為「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設置辦法」之非留本型經費，依申請人之學術

研究總累計獎勵點數排序，核給比例及獎勵金額視當年度經費額度調整。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14.09.19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電機資訊學院所屬領域研究績效獎勵標準如下。為鼓勵本院教師合作研究，共同著作至

多二位作者提出申請，總點數上限為1.4倍點數(每人至多1倍點數)。主要作者以1倍點數

為原則或由共同作者彼此協商決定。 

….<略>…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指標依研 
發處公告為

準) 

永續主題論

文 
 

►論文屬永續主題，論文的標題、摘

要、關鍵字符合 SDGs 標記。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

請第一類期刊論文獎勵。 

每篇5點 最高10點 

美國專利 
(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以獲證

年度計算) 
每件5點 最高10點 

 Scopus
近五年

(申請

年度不

計的前

5年)教
師出版

論文總

引用次

數 

獎勵點數核給標準如下： 
總引用次數 200~600次，核定1點 
總引用次數 601~1500次，核定2點 
總引用次數 1501次以上，核定3點 

 最高3點 

 

 

第五條 電機資訊學院所屬領域研究績效獎勵標準如下。為鼓勵本院教師合作研究，共同著作至

多二位作者提出申請，總點數上限為1.4倍點數(每人至多1倍點數)。主要作者以1倍點數

為原則或由共同作者彼此協商決定。 

….<略>…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指標依研 
發處公告為

準) 

永續主題論

文 
 

►論文屬永續主題，論文的標題、摘

要、關鍵字符合 SDGs 標記。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

請第一類期刊論文獎勵。 

每篇5點 最高10點 

美國專利 
(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以獲證

年度計算) 
每件5點 最高10點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草案) 
113 年 01 月 19 日院教評會通過  

113 年 01 月 28 日 112 學年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08 月 23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113 學年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05 月 06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4 年 05 月 22 日 113 學年第 4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09 月 19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4 年    月    日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

以下六大類： 

一、 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或國際會議論文。 

二、 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 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 

四、 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賽。 

五、 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 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第三條 申請者需為本校編制內教師，校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提出申請。 

第四條 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

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

人為評比對象採計年份可為多年期。 

第五條 電機資訊學院所屬領域研究績效獎勵標準如下。為鼓勵本院教師合作研究，共同著作

至多二位作者提出申請，總點數上限為1.4倍點數(每人至多1倍點數)。主要作者以1倍
點數為原則或由共同作者彼此協商決定。 

奬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一

類 

重大研究突破

報導、重要學

術期刊論文或

國際會議論文 

(1)重大研

究突破報導 
►重大研究突破，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

導、對本校國際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

(需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如同時獲「報導」與「刊登於頂尖期刊」

則須擇一計算點數 

每篇20點 最高40點 

(2)頂尖期刊

論文 
►自然系列期刊(Nature Portfolio)、科學期

刊(Science)、細胞(Cell)之論文  

►依院教評會核定之「頂尖期刊論文」清單 

每篇20點 最高40點 

(3)標竿期刊

論文 
►依據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排名前 10%之期刊論文為原則(需由

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依院教評會核定之「標竿期刊論文」清單 

每篇10點 最高30點 

(4)傑出期刊 ►依據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每篇5點 最高25點 



論文 S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排名前 25%之期刊論文為原則(需由

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依院教評會核定之「傑出期刊論文」清單 

(5)頂尖會議

論文 
►依院教評會核定之「頂尖會議論文」清單 每篇10點 最高20點 

(6)傑出會議

論文 
►依院教評會核定之「傑出會議論文」清單 每篇3點 最高15點 

(7)國際合作

論文 
►期刊論文共同作者至少 1 人需於非本國

產學研單位任職(需為頂尖、標竿或傑出期

刊論文)。 

每篇5點 
(期刊) 

最高10點 

►會議論文共同作者至少 1 人需於非本國

產學研單位任職(需為頂尖或傑出會議論

文)。 

每篇3點 
(會議) 

第

二

類 

國際學術指

標： 
在特定時間內

綜合評量教師

個人及研究成

果在國際學術

之影響力。 

(1) 高引用

論文 
► ESI資料庫所列高引用論文(採計期間起

之前5年論文，每篇論文僅能採計一次) 
► 單篇文章 FWCI >= 3.5(採計期間起之前 5
年論文，每篇論文僅能採計一次)   

每篇10點 最高30點 

(2) 高引用

學者 
►教師個人於 Scopus 資料庫過去 5 年所有

之論文 FWCI 平均>= 2 
20點 最高20點 

 

第

三

類 

學術專書、專

書內專章或其

他 

 ►首次出版之傑出學術專書著作(不含論文

集、研究成果報告)。 
►資格及點數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每件最高

20點 
(專書) 

最高20點 
 

►首次出版之傑出學術專章著作(不含論文

集、研究成果報告)。 
►資格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每件5點 
(專章) 

第

四

類 

舉辦國內外重

要學術會議、

研究論壇、獲

邀演講或參加

展演、競賽 

 

(1) 主辦/協

辦國際重

要會議/研
究論壇/國
際競賽 

►重要性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每件5點 最高10點 

 (2)國際學

術演講 
►國際重要會議之plenary、keynote或

invited speaker (依院教評會核定之頂尖、

傑出會議清單) 

每場10點 最高10點 

第

五

類 

參與重要國際

學術組織職務

或獲頒獎項 

 (1)國際重

要期刊主

編/編委 

►任期內計算(需為頂尖、標竿或傑出期刊

論文)  
►重要性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每項5點 最高10點 

 (2)國際重 ►任期內計算，例如：輪值主席、理事長 每項5點 最高10點 



要學術組

織重要職

務 

►重要性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3)國際重

要學術獎

項 

►可連續申請三年，包括得獎年度與之後兩

年 
►重要性及點數由院諮議委員會認定 

每項30點 最高30點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指標 
(獎勵指標依研 
發處公告為準) 

永續主題論

文 
 

►論文屬永續主題，論文的標題、摘要、關鍵

字符合 SDGs 標記。 

►因獎勵標的不同，可同時申請第一類期刊論

文獎勵。 

每篇5點 最高10點 

美國專利 
(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以獲證年度計算)  
 

每件5點 最高10點 

Scopus 近五

年(申請年

度不計的前

5 年)教師出

版論文總引

用次數 

獎勵點數核給標準如下： 
總引用次數 200~600次，核定1點 
總引用次數 601~1500次，核定2點 
總引用次數 1501次以上，核定3點 

 最高3點 

第六條 電機資訊學院諮議委員會由院長或院長指定之教師一人召集4~6人組成。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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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標準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第二條 
…(略) 
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面向包含下列三項：

「永續」、「US 
Patents」，以及「Scopus
近五年教師出版論文總

引用次數」 

第二條 
…..(略) 

依據114.8.11，114學年

度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

決議新增第六類 

第八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款所

稱校定學術指標面向包

含下列三項：永續、US 
Patents，以及Scopus近五

年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

次數(見附件二)。每年依

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

指標，召開院級審查會

議，決議獎勵標準、建

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

數。 

 依據114.8.11，114學年

度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

決議。增列第八條 
考量指標會隨本校整體

研究發展目標每年調

整，依114年8月11日研

發會議討論，建議辦法

文字上保留彈性。 

第九條~第十二條 
 

 原第八條，配合往後遞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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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標準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lleg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for Outstanding Talent Development Fund Academic 

Research Incentives 
 
112 年 4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Council on April 26, 2023 
112 年 10 月 4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 
Amended by the College Council on October 4, 2023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Approved b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eeting on January 28, 2024 

113 年 5 月 23 日 112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修正 
Amended by the College Council on May 23, 2024 

113 年 7 月 11 日 112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修正 
Amended by the College Council on July 11, 2024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Approved b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eeting on September 12, 2024 

114 年 9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 
Amended by the College Council on September 10, 2025 

114 年  月  日 114 學年度第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Approved b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eeting on     , 2025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編制內教師進行具國內外重要學術影響力之研究，提昇本校學術

聲望，特依「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國

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標準」（以下簡稱

本辦法）。 
Article 1: The Colleg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TM or “the College”) establishes 

these regul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fo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utstanding Talent Development Fund Academic Research Incentiv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research with significant academic impact conducted by 
faculty members within the University,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第二條 獎勵標的：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在本校

完成之學術研究，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或國際會議論文。 
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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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

賽。 
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面向包含下列三項：「永續」、「US Patents」，以

及「Scopus近五年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數」 
第七類：其他有助於學校學術聲望、研究或發展之重大貢獻。 

Article 2: Reward Scope: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centives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awarded to research achievements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and verified 
through evalua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1) Reports on significant research breakthroughs, important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apers. 
(2)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dicators. 
(3) Academic monographs, chapters in books, or others. 
(4) Organizing important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research forums; delivering invited speeches; or participating in exhibitions or 
competitions. 

(5) Holding position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or receiving 
awards. 

(6) University-defined academic indicators, including: 
I. Sustainability 

II. U.S. Patents 
III. Total citation counts of faculty publications indexed in Scopus within 

the most recent five (5) years. 
(7) O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at enhance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research, 

or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重大研究突破報導，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

本院國際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並經評審委員會審查認定；第一款所稱重要

學術期刊或國際會議論文，則根據附表一。以出版年度認定，每位作者之點

數計算方式如下: 著作為唯一作者則該著作點數乘以1.5，著作作者群人數超

過3人則點數乘以0.7，每人最多採計32點。 
Article 3: The term "reports on significant research breakthrough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1) 

mean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at are reported by major international media that 
mak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College’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putation, 
as approv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The "important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aper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1) a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ppendix A and the publication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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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ed points are calculated as follows: If the author is the sole author, the 
points for that work are multiplied by 1.5; if the number of authors exceeds three, 
the points are multiplied by 0.7.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that can be 
counted per person is 32.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款之國際學術指標，旨在綜合評量教師個人及研究成果發

表於最近三年在國際學術之影響力。評比指標包含Citations、H-index、
FWCI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CNCI等(前三項指標可於SciVal網頁，

見附件二)，各評比指標的點數則經評審委員會認定，每人最多採計16點。 
Article 4: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dicator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2) aim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individual faculty members' publications 
in the most recent three year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clude citations, H-index, 
FWCI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CNCI, and other standards (the first three 
indicators are available in SciVal, see Appendix B). The awarded points for each 
evaluation indicator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that can be counted per person is 16. 

 
第五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學術專書或專章等，不含論文集、學位論文或研究

成果報告，可為影音或藝文類出版品。多位作者之專書或專章等以單一作者

提出申請為限。一個著作以獎勵一次為限。點數則經評審委員會認定，每人

最多採計16點。 
Article 5: The term "academic monographs or chapter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3) exclud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dissertations, or research reports but may include 
audiovisual or artistic publications.  

For multi-author works, only one author may apply for the reward. Each 
monograph or chapter may receive the reward once. The awarded poin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that can be 
counted per person is 16. 
 

第六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展演或競賽，係指主辦或參

加對本校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之學術活動；獲邀演講係指國內外重要學術

會議演講，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主題演講(keynote)、大會演講(plenary)。
點數則經評審委員會認定，每人最多採計16點。 

Article 6: The term "important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exhibitions, 
or competition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4) indicates hos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academic activities that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term "invited speeches" include invited speeches, keynote 
speeches, and plenary sessions at important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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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s. The awarded poin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that can be counted per person is 16. 
 

第七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係指本校

編制內教師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編、編委；或榮獲國際重要學術組織會員

(士)、輪值主席、理事、理事長等；或獲頒國際重要學術獎項。以上職務以

服務期間採計，而會員(士)與學術獎項則以採算年開始之過去三年份，點數

則經評審委員會認定，每人最多採計16點。 
Article 7: The term "holding position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or 

receiving award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5) indicates faculty members serving as 
editor-in-chief,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of top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r being 
honored as members (fellows), rotating chairs, directors, or presidents of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or receiving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wards. The above positions a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ir duration of 
service, while membership and academic awards are calculated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awarded poin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that can be counted per person is 16. 
 

第八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六款所稱校定學術指標面向包含下列三項：永續、US 
Patents，以及Scopus近五年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數(見附件二)。每年依研

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開院級審查會議，決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

最高採計點數，每人最多採計16點。 
Article 8: The term "university-defined academic indicators" in Article 2(6) refers to 

Sustainability, US Patents, and the total citations of faculty publications in Scopu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see Appendix B). Each year, the College review 
committee will determine the reward criteria, advised awarded points, and the 
maximum allowable points based on the academic indicators announced by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awarded poin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that can be counted per 
person is 16. 
 

第九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七款所稱其他有助於學校學術聲望、研究或發展之重大貢

獻，係指本校編制內教師進行其他有助於學校學術聲望、研究或發展之重大

貢獻，經研發處審查認定。 
Article 9: O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academic  prestige, 

research, or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7) shall be 
examin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NTH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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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獎勵辦理方式： 
一、教師依其所屬學院之獎勵標準於每年公告申請期限截止前依研究發展處

(以下簡稱研發處)公告方式申請，再由本院評審委員依本辦法獎勵標準

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六項進行初審，最後交由校級審議委員會依點數排序

進行複審與決選作業。 
二、第二條第七項之獎勵標的依學校發展目標訂定，由研發處依自訂之獎勵

標準進行初審，最後由校級審議委員會進行複審作業。 
三、申請者需為本校編制內教師，校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提出申請。 
四、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論文發

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國

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為評比對象採計年份可分為三年期，其中H-
index指標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 

五、本獎勵由研發處每學年上學期公告，學院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 
Article 10: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entives:   

1. Faculty members shall apply according to the reward criteria set by the 
College befor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announced each year,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specified by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College 
Review Committee will conduct initial reviews based on the reward standards 
outlined in Article 2 (1 to 6) of these regulations. The final review and 
selection will be made by the University-level Review Committee based on 
the points awarded. 

2. The award objectives outlined in Article 2 (7) are s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ity’s annual development goals.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will be 
carried out by the NTH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final 
review and selection will be made by the University-level Review Committee. 

3. Applicants must be faculty members within the University, while Jointly-
Appointed faculty members shall submit their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ir 
primary employing unit. 

4. The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counted for the previous calendar year 
(from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 based on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date.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dicators that assess individual faculty members may 
be counted for the three years preceding the application year, of which the H-
index indicator is not limited to works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5.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announce the application details 
each September, and the College shall follow the announced schedule. 

 
第十一條 如需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或院長指定之教師一人召集4~6人組成審議委員會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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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 If a review committee is required, the dean or a faculty member designated by 
the dean shall convene a committee of 4 to 6 members to conduct the review.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Article 12: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take effect upon approval by the College Council and 

ratified by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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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Journal List 

以下為頂尖期刊之一般標準 
Journals in the list below are regarded as the benchmark for top journals: 

獎勵標的  
Reward Criteria 

建議點數 
Advised 
Awarded 
Points 

 
 

頂尖著作 
Top Publications 

►Nature 與 Science 之論文(不包含子刊) 。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s Nature or Science 
(excluding sub-journals). 
 
►發表於期刊有被排名於國科會期刊排名或計畫審

查標準中(最新版為準)，財會與經濟 A+以上，或

管一第一級，管二各領域前三，或區域研究與地

理學門的優良期刊(區域研究與地理學門並應滿足

ISI/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三名或是前 2%)。由作者提供

排名資料證明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s ranked in the NSTC 
Journal Rankings or Program Review Criteria (the 
latest version): 
• Finance and Economics: A+ or above  
• Management I: Tier 1  
• Management II: top 3 in each area 
• Excellent journals in Regional Studies and 

Geography (must also rank within the top 3 or 
top 2% by Impact Factor in their respective 
subfields under SCI/SCIE/SSCI/A&HCI in the 
ISI/WOS/JCR databases.)  
Proof of ranking information shall be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發表之期刊如不在上述國科會期刊排名或計畫審

查標準中(最新版為準), 則請作者提供期刊值得被

認為是頂尖期刊之有效理據然後由委員會認定(委
員會得向下調整期刊等級)。有效裡理據包含接接

每篇 16
點 
 
16 points 
p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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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拒絕率, 編輯群之學術聲望與所屬學校聲望, 
其他期刊排名等(比如於其所屬次領域

SCI/SCIE/SSCI/A&HCI 之 Impact Factor Rank 排
名前三名或是前 2%,但是仍以委員會以其學術聲

望做最後決定)。 
 
Authors must provide valid reasons why the journal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leading journal for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when publishing in journals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mentioned NSTC journal 
rankings or program review criteria, and the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journal's 
rankings downwards. Valid reasons include 
acceptance/rejection rate,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university, other journal 
rankings (e.g., top 3 or 2% of the Impact Factor Rank 
of SCI/SCIE/SSCI/A&HCI of the journal's subfield, 
but the committee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the journal). 
 
►任職於科法所或從事人機介面與設計相關之同

仁，其著作論文或書籍則請作者提供值得被認為

相當於頂尖期刊之有效理據然後由委員會認定。 
 
For faculty memb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Law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in the fields related to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and Design, authors must 
provide valid justifications for their papers or books 
to be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top-tier journals,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其他發表之會議論文，專書與專章(不含論文

集、學位論文或研究成果報告), 則請作者提供期

刊值得被認為是相當於頂尖期刊論文之有效理據

然後由委員會認定(委員會得向下調整等級)。[經
濟系: 則請作者提供期刊、會議論文、專書或專

章值得被認為符合頂尖等級之有效理據然後由委

員會認定(委員會得向下調整期刊、會議論文、專

書或專章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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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ther publication such as conference papers, 
books, and chapters (not including proceedings, 
dissertations, or research reports), authors must 
provide valid justifications that they are equivalent to 
top-tier journal articles,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the committee may adjust the level 
downwards). [For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uthors must provide valid justifications for the 
journal, conference paper, book or chapter to be 
considered as equivalent to a leading journal article 
for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the committee may 
adjust the level of the journal, conference paper, book 
or chapter downwards). 
 

 

標竿著作 
Benchmark 
Publications 

►發表於 Financial Times Business School 50 
Journals 之期刊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s on the Financial Times 
Top 50 list. 
 
►發表於期刊有被排名於國科會期刊排名或計畫審

查標準中(最新版為準)，財會 A_Tier1 以上，或經

濟 A 級以上，管二各領域前八，或管一推薦學術

期刊或區域研究與地理學門的優良期刊(管一與區

域研究與地理學門期刊並應滿足 ISI/WOS/JCR 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其所屬

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0 名或是

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由作者

提供排名資料證明 
 
Papers published in NSTC-ranked journals (latest 
version): 
• Finance: A_Tier 1 or above 
• Economics: A or above 
• Management II: top 8 
• Management I recommended journals 
• Excellent journals in Regional Studies and 

Geography  
Journals in Management I and in Regional Studies 

每篇 8 點

最高 16 
點 
 
8 points 
per work/ 
maximum 
16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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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ography must rank within the top 10 or top 
5% by Impact Factor in their respective subfields 
under SCI/SCIE/SSCI/A&HCI in the ISI/WOS/JCR 
databases, or have an Impact Factor of 10 or higher. 
Proof of ranking information shall be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發表之期刊如不在上述 Financial Times 與國科會

期刊排名或計畫審查標準中(最新版為準), 則請作

者提供期刊值得被認為是標竿期刊之有效理據然

後由委員會認定(委員會得向下調整期刊等級)。
有效裡據包含接受/拒絕率, 編輯群之學術聲望與

所屬學校聲望, 其他期刊排名等(比如於其所屬次

領域 SCI/SCIE/SSCI/A&HCI 之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排名前 10 名或是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 但是仍以委員會以其學術聲

望做最後決定)。 
 
Authors must provide valid reasons why the journal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benchmark journal for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when publishing in journals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mentioned Financial 
Times, NSTC journal rankings, or program review 
criteria, and the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journal’s rankings downwards. Valid reasons 
include acceptance/rejection rate,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university, 
other journal rankings (e.g., top 10 or 5% of the 
Impact Factor Rank of SCI/SCIE/SSCI/A&HCI of 
the journal's subfield, or an Impact Factor of 10 or 
higher. The committee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the journal). 
 
►任職於科法所或從事人機介面與設計相關之同

仁，其著作論文或書籍則請作者提供值得被認為

相當於標竿期刊之有效理據然後由委員會認定。 
 
For faculty memb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Law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in fields related to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and Design, authors must provide 



11 
 

valid justifications for their papers or books to be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benchmark journals,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其他發表之會議論文,專書與專章(不含論文集、

學位論文或研究成果報告), 則請作者提供期刊值

得被認為是標竿期刊論文之有效理據然後由委員

會認定(委員會得向下調整期刊等級)。 
 
For other publication such as conference papers, 
books, and chapters (not including proceedings, 
dissertations, or research reports), authors must 
provide valid justifications for the work to be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a benchmark journal article,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s approval (the committee 
may adjust the journal’s ranking down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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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附件二 
How to get “個人及研究成果發表於最近三年之國際學術影響力。評比指標包含

Citations、H-index、FWCI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前三項指標可於

SciVal 網頁)”  
Guide for ob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mpac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clude Citations, H-index, and FWCI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The first three indicators can be found on the SciVal website. 
 
 
簡易版 NTHU’s simple guide: 
https://rd.nthu.edu.tw/userfiles/files/20250815134939728.pdf 
 
Step-by-step procedure:  
Search “SciVal” (which is a part of Scopus) in Google, then you will find this link: 
https://www.scival.com 

 
Then you can enter your email as below, and click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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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you will see the system asks for your password. You do NOT need to input it. 
You can just click “Sign in with a one-time link”  
 

 
Then you will get an email in your NTHU email account, and let’s click the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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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f you are NOT on campus, then you will need to log in using VPN 
 
Enter into your SciVal webpage (note: if you find your profile, you may enter your 
name or ORCID to search for your profile) 
 
Now, select 2022-2024 (最近三年)，then you will see your FWCI, Citation, and H-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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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select 2020-2024 (最近五年)，then you will see your “Scopus 近五年教師出

版論文總引用次數” 

 
 
 
NOTE: Here is an alternative way to get your profile via Scopus 
You go to www.scopus.com 
Find yourself through “Authors” or ORCID 

 
 

http://www.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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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your profile and click the number of your documents – in my case, I clicked 
“56”  

 
 
 
 
Then you will see the list of your publications. I will input 2020-2024 and click “>” 
(依據獎勵辦法”最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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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the number of papers in each page to accommodate all publications in one 
page 

 
 
Now, click “Cita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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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ll publications on this page, and then click “View” 

 
 
 
Then I got the number of Scopus citations from 24 papers published in 20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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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

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年度(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

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

（期），發表之期刊不得列入「JCR 警告期

刊」，且須符合本校圖書館建議之「選刊指

南」

(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

earch_support.html )。第二類國際學術指

標，以及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之高引用 SDGs

論文、SCOPUS論文引用數，均以本校圖書

館提供之數據為準，為近五年(不包含申請年

度)之 SCOPUS資料庫所獲得之綜合資訊，其

中 H-index 指標為計算各作者歷年所有論文

(即 1996 年至今)。 

第四條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

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年度(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

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

卷（期），發表之期刊不得列入「JCR 警告

期刊」，且須符合本校圖書館建議之「選刊

指南」

(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

esearch_support.html )。第二類國際學術

指標，以及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之高引用

SDGs 論文，以本校圖書館提供之數據為

準，為近五年(不包含申請年度)之 SCOPUS

資料庫所獲得之綜合資訊，其中 H-index

指標為計算各作者歷年所有論文(即 1996 年

至今)。 

增列

「SCO

PUS 論

文引用

數」以

本校圖

書館提

供之數

據為準 

第五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

下表。 

(僅節錄本次修正項目) 

第

六

類 

校定

學術

指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

之校定學術指標，

召開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決議獎勵

標準、建議點數及

最高採計點數。 

 

 

 

 

 

 

 

 

 

 

 

 

 

累計 

最高 

100 點 

 

第五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

如下表。 

(僅節錄本次修正項目) 

第

六

類 

校定

學術

指標 

1.專利面向： 

以本校為專利權人，美國

專利(US Patents)，且第

一次獲證(以獲證年度計

算)，每件 50 點。 

2.永續面向： 

高引用 SDGs 論文：依據

Scopus 資料庫 SDGs 論

文的 FWCI 值>=3，每篇

10 點，至多 5 篇。本項

指標得與第一類、第二

類、第七類重複申請。

(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提出申請)  

 

 

 

 

 

 

 

 

 

 

 

 

累計 

最高 

100 點 

 

配合本

校 114

年校訂

指標修

正。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earch_support.html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earch_support.html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earch_support.html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earch_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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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後全文) 

112 年 6 月 1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12 年 9 月 11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6 月 1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3 年 9 月 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獎勵對象：以本院編制內教師為獎勵對象，院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申請。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

七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 

四、第四類：獲邀演講。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七、第七類：院定學術指標。 

第四條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年度(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次申請

並需有卷（期），發表之期刊不得列入「JCR 警告期刊」，且須符合本校圖書館建議

之「選刊指南」

(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earch_support.html )。第二類國際學

術指標，以及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之高引用 SDGs 論文、SCOPUS 論文引用數，均

以本校圖書館提供之數據為準，為近五年(不包含申請年度)之 SCOPUS 資料庫所獲

得之綜合資訊，其中 H-index 指標為計算各作者歷年所有論文(即 1996 年至今)。 

第五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表。 

https://www.lib.nthu.edu.tw/research/research_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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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點數 

第一

類 

重大研究突

破報導、重

要學術期刊

論文 

 

 

重大研究突破報導： 

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本校國際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報

導中必須提及國立清華大學以及申請者姓名，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

審議委員會認定。 

每件

最高

10 點 

累計至

20 點 

頂尖期刊論文： 

登載於自然期刊（Nature）、科學期刊（Science）之論文，或依

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

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2%，或是 Impact 

Factor≧15 之期刊論文。(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每篇

25 點 

累計最高

150 點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論文。(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

請) 

 

每篇

20 點 

累計最高

120 點 

傑出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屬於 Q1 之期刊論文。(限

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每篇

15 點 

累計最高

90 點 

優秀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屬於 Q2 之期刊論文。(限

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每篇

10 點 

累計最高

60 點 

論文作者來自三個(含)以上不同國家或地區之跨國合作論文： 

1.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

論文。(非第一或通訊作者，亦可提出申請) 

2. 本項指標得與頂尖期刊論文、標竿期刊論文、傑出期刊論文、

優秀期刊論文重複申請。 

 

每篇 5

點 

累計最高

10 點 

第二

類 

國際學術指

標： 

在特定時間

內綜合評量

教師個人及

研究成果在

國際學術之

影響力 

論文影響力評估：(與第一類、第七類第一項指標不得重複申請)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至多採計 6 篇。 

FWCI >=3 

FWCI >=2.5 

FWCI >=2 

FWCI >=1.5 

FWCI >1 

 

 

 

35 點 

30 點 

25 點 

20 點 

15 點 

累計最高

210 點 



4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點數 

個人學術影響力評估： 

FWCI >=2 

FWCI >=1.5 

FWCI >1 

 

25 點 

20 點 

15 點 

累計最高

25 點 

個人論文發表與引用評估： 

H index >=20 

H index >=15 

H index >10 

 

25 點 

20 點 

15 點 

累計最高

25 點 

第三

類 
學術專書 

首次出版之單一作者傑出學術專書著作，指針對特定研究議題進行

深入的、系統性的探討，並且提出具有原創性的結論，不含工具

書、教科書、翻譯著作、譯注、會議論文集、論文合集、未出版學

位論文、申請人歷年發表的論文彙整等著作，且該著作須曾獲國科

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補助，

或通過 TSSCI 期刊審查機制審查；外文專書需為國際知名並有審查

機制之出版社出版(前述國內外出版著作均需檢附審查機制證明文

件、出版過程之專家外審審查意見資料等)。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認定採計。 

 

每本

3-20

點 

累計最高 

25 點 

第四

類 

獲邀演講 

 

重要國際學術會議演講： 

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主題演講(keynote)、大會演講

(plenary)。（至多計列 5 項）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每項 2

點 

累計最高 

10 點 

第五

類 

本校編制內

教師參與重

要國際學術

組織職務或

獲頒獎項 

擔任國際 SCIE/SSCI/A&HCI 期刊主編、編委：至多計列 2 項 

本獎勵之前一年度擔任、任期內計算。（主編 editor in chief 每項

10 點、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編委 editorial board member

每項 5 點）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累計最高

15 點 

獲頒國際學術組織重要獎項。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 

 累計最高

10 點 

第六

類 

校定學術指

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開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決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累計最高

100 點 

第七

類： 

院定學術指

標 

1.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屬於 Q3、Q4 之期刊

論文，每篇 5 點。累計最高 20 點。(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提出申請) 

 

 

 

 

累計最高

1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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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點數 

2. 非屬於第六類之發明專利，發明專利(以本校為專利權人)每件

20 點，新型專利(以本校為專利權人)每件 10 點。其餘類型專

利每件 5 點。 

3. 以下獎勵指標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其點

數。累計最高 30 點。 

（1）. 以學術專業對社會大眾進行知識分享，分享之內容可

為：文章、影音、出版品及教育方案，且「社會大眾觸及

率」>=1000 人次，申請者須提供佐證資料，證明是以本校

與申請人共同名義進行，以及大眾觸及人數。由本院學術研

究獎勵審議委員會，依觸及人數及影響力認定採計點數。 

（2）. 獲頒非學術類國外重要獎項或擔任國外重要職務。 

（3）. 由國外著名學術出版之學術專章，需為國際知名並有審

查機制之出版社出版，需檢附審查機制證明文件、出版過程

之專家外審審查意見資料等。 

 

教育學術研究成果之產業應用或產學合作(執行單位必須為竹師教

育學院或所屬單位，以研發處資料為主。) 

1. 非政府單位之產學合作案 

每件經費規模 >= 5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 1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 2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 300 萬 

2. 以創業或產業合作為前提之政府單位研究計畫(需提出計畫徵求

書資料) 

每件經費規模 >= 2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 3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 4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 500 萬 

 

 

 

10 點 

15 點 

20 點 

25 點 

 

 

10 點 

15 點 

20 點 

25 點 

累計 

最高 50

點 

第八條 本院設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由五至七人組成，負責審查本

院申請案。委員會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由院長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

表現優異之公正人士五至七人組成。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

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勵標準及審議辦法 

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

如下。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

點數如下。 
1.第四條第四

類刪除贅字。 

2. 第四條第

六 類 文 字 修

正 : 依據研發

處 8 月 11 日會

議紀錄建議，

因校定學術指

標會隨學校發

展需求而動態

調整，建議文

字 上 保 留 彈

性，參酌研發

處 8月 20日提

供之文字修正

建議。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四

類

： 
舉

辦

國

內

外

重

要

學

術

會

議

、

研

究

論

壇

或

創

作

展

演 

4-5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通過

之展演活動，經學院組成委員

會審查通過者。 

每

場

次

5-
20
點 

累

計

最

高

30
點 

第

六

類

：

校

定

學

術

指

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開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獎勵標準、

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

四

類

： 
舉

辦

國

內

外

重

要

學

術

會

議

、

研

究

論

壇

或

創

作

展

演 

4-5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通

過之展演活動，經學院組成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

場

次

5-
20
點 
最

高

30
點 

累

計

最

高

30
點 

第

六

類

：

校

定

學

術

指

標 

6-1 論文的標題、摘要、關鍵

字符合 SDGs 標記， (規則查

詢系統為

https://sdgs.ilst.nthu.edu.tw/，
永續標記至 Elsevier 2023 SDG 
Mapping 查詢)  

每篇

5-10
點 

累計

最高

20
點 

6-2 論文符合 3 個以上

SDGs。 
每篇

5-20
點 

累計

最高

40
點 

6-3  US Patents 
 

每項

10-
20
點 

累計

最高

40
點 

第五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

辦理，學術研究及藝術創作展演成果

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校定學術指標成

果採計期間另遵循學校規定。申請者

需根據第四條條文所列舉之獎勵標

第五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

時程辦理，學術研究及藝術創

作展演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

獎勵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申請者需根據第四條條文

所列舉之獎勵標的，檢具相關

因應第四條第

六類校定學術

指標修正，調

整第五條檢附

文件說明。 

https://elsevier.digitalcommonsdata.com/datasets/y2zyy9vwzy/1
https://elsevier.digitalcommonsdata.com/datasets/y2zyy9vwzy/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的，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交付審查；

每項學術研究成果申請獎勵以一次

為限。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需於

研發處公告期限內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論文抽印本及接受函（通

訊作者），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

為準。 

二、國際學術指標：申請者需檢附「論

文影響評估」、「個人學術影響評

估」及「個人論文發表與引用評

估」數值佐證資料。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

申請者需檢附專書乙式三份。

多位作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

作者提出申請為限。每部專書、

專章或出版品以獎勵⼀次為

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

論壇、創作展演： 

  (一)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

究論壇，需檢附會議籌辦相關證

明文件。 

  (二)舉辦個人藝術創作公開發表展

演活動，需檢附公開展覽、演出

證明。 

  (三)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直轄市、

縣市級展演場地展覽、演出、策

展者，需檢附邀請證明。 

  (四)策劃/舉辦具影響力之展演活動，

證明文件，交付審查；每項學術

研究成果申請獎勵以一次為

限。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

需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論文抽印本

及接受函（通訊作者），論文

發表以正式出刊日為準。 

二、國際學術指標：申請者需檢

附「論文影響評估」、「個人

學術影響評估」及「個人論

文發表與引用評估」數值

佐證資料。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

版品：申請者需檢附專書

乙式三份。多位作者之專

書或專章以單⼀作者提出

申請為限。每部專書、專

章或出版品以獎勵⼀次為

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研究論壇、創作展演： 

  (一)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或研究論壇，需檢附會議

籌辦相關證明文件。 

  (二)舉辦個人藝術創作公開發

表展演活動，需檢附公開

展覽、演出證明。 

  (三)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直

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需檢附展覽活動內容。 

  五、獲頒重要學術獎項： 

  (一)藝術創作作品榮獲典藏，需檢附

典藏證明。 

  (二)榮獲競賽得獎，需檢附得獎證

明。 

  六、校定學術指標： 

      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標證

明文件。  

  七、院定學術指標： 

  (一) 策畫、參與或執行本院年度重

點計畫要項，需檢附參與證明。 

  (二) 執行政府/非政府研究計畫，

需檢附計畫通過證明。 

  (三)指導學生獲獎，需檢附得獎證

明及指導教師證明。 

覽、演出、策展者，需檢附

邀請證明。 

  (四)策劃/舉辦具影響力之展演

活動，需檢附展覽活動內

容。 

  五、獲頒重要學術獎項： 

  (一)藝術創作作品榮獲典藏，

需檢附典藏證明。 

  (二)榮獲競賽得獎，需檢附得

獎證明。 

  六、校定學術指標： 

      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

標 (SDGs 論 文 及 US 

Patents)證明文件。  

  七、院定學術指標： 

  (一)策畫、參與或執行本院年

度重點計畫要項，需檢附

參與證明。 

  (二)執行政府/非政府研究計

畫，需檢附計畫通過證明。 

  (三)指導學生獲獎，需檢附得

獎證明及指導教師證明。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勵標準及審議辦法 

112 年 05 月 1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通過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核備 

113 年 7 月 1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定通過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定通過 

114 年 9 月 O 日 114 學年度第 O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院為符應本校「傑出人才發展基金」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含藝術創作展

演)，特依「國立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國立清

華大學藝術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標準及審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本院編制內教師。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傑出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及藝

術創作，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一、第一類：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或創作展演。 

    五、第五類：獲頒重要學術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七、第七類：院定學術指標。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一

類：重

要學術

期刊論

文。 

1-1 頂尖期刊論文：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

論文經收錄於具公信力資料庫(以下按字母排序)，如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等具

有國際標準之學術期刊論文。 

每篇

30 點 

累計最

高 60
點 

1-2 傑出期刊論文：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

論文經收錄於(以下按字母排列)EI（Ei Engineering Village 

2）、ESCI（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TSSCI

（Taiwan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THCI（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第一級及第二

級之期刊論文。經學院組成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

勵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篇

10~20
點 

累計最

高 45
點 

1-3 優良期刊論文：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經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鑑優良之第三級期刊論文。 
每篇

5 點 

累計最

高 20
點 

第二類:
國際學

術指標 

2-1 論文影響力評估：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至多採計 3 篇。 
FWCI >=2 
FWCI >=1.5 
FWCI >1 

 
 

 
30 點 
25 點 
20 點 

累計最

高 90
點 

2-2 個人學術影響力評估： 
FWCI >1 

20 點 
最高

20 點 

2-3 個人論文發表與引用評估： 
H-index >10 

20 點 
最高

20 點 

第三

類： 學

術專

書、專

3-1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含影音或藝文類出

版品）：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專書、專書

內專章或出版品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教育

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

每本/

篇/份

5~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書內專

章或出

版品 

出版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

品。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第四

類： 
舉辦國

內外重

要學術

會議、

研究論

壇或創

作展演 

4-1 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究論壇，經學院組成審

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場

次 10-
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4-2 舉辦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公開性個人或聯合藝術創作展

演，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個人/
聯合

展演

每場

次 5-
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4-3 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經學院

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場

次 10-
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4-4 受邀於直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經學院

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場

次 10-
15 點 

累計最

高 30
點 

4-5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展演活動，經學院組成

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場

次 5-
20 點 

累計最

高 30
點 

第五

類：獲

頒重要

學術獎

項 

5-1 藝術創作作品榮獲國際級或國家級藝文機構（含博物

館、美術館、藝術銀行、展演中心…等）典藏者。 
每件

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5-2 藝術創作作品榮獲國內公立藝文機構典藏者。 每件

10 點 

累計最

高 30
點 

5-3 榮獲國際競賽、國內外傑出學術獎項或榮譽，經學院

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項

10-30
點 

 

累計最

高 30
點 

5-4 榮獲全國性競賽獎項，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每項

10-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高

點數 

第六

類：校

定學術

指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召開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

議獎勵標準、建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第七

類： 院

定學術

指標 

7-1 策畫、參與或執行本院為提升學術聲望、研究或發

展，推動之年度重點計畫要項(含展演活動、評鑑考核、

計畫申請與執行)實有貢獻，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每項

5-20
點  

累計最

高 50
點 

7-2 執行以產學合作為前提，或其他的政府/非政府研究計

畫，有具體研究貢獻，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項

5-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7-3 指導學生榮獲得國際具公開徵選與審查之藝術相關領

域大獎，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項

10-20
點 

累計最

高 40
點 

第五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及藝術創作展演成果採計

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校定學術指標成果採計期間

另遵循學校規定。申請者需根據第四條條文所列舉之獎勵標的，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交付審查；每項學術研究成果申請獎勵以一次為限。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需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論

文抽印本及接受函（通訊作者），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為準。 

     二、國際學術指標：申請者需檢附「論文影響評估」、「個人學術影響評估」或

「個人論文發表與引用評估」數值佐證資料。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申請者需檢附專書乙式三份。多位作

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作者提出申請為限。每部專書、專章或出版品以

獎勵⼀次為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或創作展演： 



  (一)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究論壇，需檢附會議籌辦相關證明文件。 

  (二)舉辦個人藝術創作公開發表展演活動，需檢附公開展覽、演出證明。 

  (三)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直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覽、演出、策展者，需

檢附邀請證明。 

  (四)策劃/舉辦具影響力之展演活動，需檢附展覽活動內容。 

  五、獲頒重要學術獎項： 

   (一)藝術創作作品榮獲典藏，需檢附典藏證明。 

  (二)榮獲競賽得獎，需檢附得獎證明。 

  六、校定學術指標： 

      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標證明文件。 

  七、院定學術指標： 

    (一)策畫、參與或執行本院年度重點計畫要項，需檢附參與證明。 

    (二)執行政府/非政府研究計畫，需檢附計畫通過證明。 

         (三)指導學生獲獎，需檢附得獎證明及指導教師證明。 

第六條  本院委員會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主席)，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研究表

現優異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組成，負責審查本院申請案。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或遇

有迴避情形時，由本委員會委員共同推選代理主席。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永續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_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

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

經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六

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

加展演、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上述六類所涉及送審之期刊與會議不得為掠奪性期刊與會議或有此

疑慮之期刊與會議。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

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六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

加展演、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上述六類所涉及之期刊與會議不得為掠奪性期刊與會議或有此疑慮

之期刊與會議。

第三條 申請者需為本院主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內合聘教師以主

聘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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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實際核定點數，

仍以本院審查委員會訂定。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

高

採

計

點

數

第一

類：重

大研究

突破報

導、重

要學術

期刊論

文

1-1.1 重大研究突破報導：

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本校國際

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由本院學術研

究獎勵委員會認定。如同時獲「報導」

與「刊登於頂尖期刊」則須擇一計算點

數。

每次

30 點 
60
點

1-1.2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科學期刊

(Science)之論文，或依據 WOS/JCR 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

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或 Impact Factor≧16 之期刊論文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實際核定點數，

仍以本院審查委員會訂定。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最

高

採

計

點

數

第一

類：重

大研究

突破報

導、重

要學術

期刊論

文

1-1.1 重大研究突破報導：

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對本校國際

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由本院學術研

究獎勵委員會認定。如同時獲「報導」

與「刊登於頂尖期刊」則須擇一計算點

數。

每次

30 點 
60
點

1-1.2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科學期刊

(Science)之論文，或依據 WOS/JCR 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

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或 Impact Factor≧16 之期刊論文

2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為原則，或由本院各系所所屬各教學單

位提供頂尖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本院所

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

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

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前 5%，

或是 Impact Factor≧12 之期刊論文，或

由本院各系所提供標竿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

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為原則，或由本院各系所提供頂尖期刊

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本院所

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

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

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前 5%，

或是 Impact Factor≧12 之期刊論文，或

由本院各系所提供標竿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有共

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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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 ，其所

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前 5%，或

是 Impact Factor≧12 之期刊論文，或由

本院各系所提供標竿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

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20 點 
40
點

1-3傑出期刊論文：

i.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期刊論文，

其所屬次領域Impact Factor Rank
屬於25%，或是Impact Factor≧6.0
之期刊論文。

ii.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 、THCI)之一級期刊 ，或由

本院各系所提供傑出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

每篇

10 點 
30
點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 ，其所

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前 5%，或

是 Impact Factor≧12 之期刊論文，或由

本院各系所提供標竿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有共

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20 點 
40
點

1-3傑出期刊論文：

i.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期刊論文，

其所屬次領域Impact Factor Rank
屬於25%，或是Impact Factor≧6.0
之期刊論文。

ii.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 、THCI)之一級期刊 ，或由

本院各系所提供傑出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有共

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10 點 
30
點

1-4 優良期刊論文： 每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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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1-4 優良期刊論文：

i.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期刊論文 ，其

所屬次領域排名前40%之期刊論文

或Impact Factor≧3.0之期刊論文。

ii.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THCI)之期刊論文。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

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5 點 
20
點

1-5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文但具有學

術影響力，經學院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單

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5~10
點

20
點

第二

類：國

際學術

2-1  「FWCI」指標係 5 年內以第一作者

或通訊發表之所有文章平均值：

FWCI >= 2

25 點 
20 點 
15 點 

25
點

iii.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期刊論文 ，其

所屬次領域排名前40%之期刊論文

或Impact Factor≧3.0之期刊論文。

iv.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THCI)之期刊論文。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有共

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5 點 點

1-5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文但具有學

術影響力，經學院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

者。同意函請繳交院/系所備查，有共

同作者之論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5~10
點

20
點

第二

類：國

際學術

指標

2-1  「FWCI」指標係 5 年內以第一作者

或通訊發表之所有文章平均值：

FWCI >= 2
FWCI >= 1.5
FWCI >= 1
(過去 5 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

文不予採計)

25 點 
20 點 
15 點 

2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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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指標 FWCI >= 1.5 
FWCI >= 1 
(過去 5 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

文不予採計) 
2-2 H5-index
依據 WOS 資料庫教師近五年所發表文

章 H-index ，點數分配標準如下 ，最高數

10 點。

H5-
index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核定

點數

2 4 6 8 10 

如左

欄標

準

10
點

第三

類：學

術專

書、專

書內專

章或其

他

3-1 傑出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含影音出版

品)：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

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經國科會、文

化部、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

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

出版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

版品，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每本

5~20
點

40
點

2-2 H5-index
依據 WOS 資料庫教師近五年所發表文

章 H-index ，點數分配標準如下 ，最高數

10 點。

H5-
index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核定

點數

2 4 6 8 10 

如左

欄標

準

10
點

第三

類：學

術專

書、專

書內專

章或其

他

3-1 傑出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含影音出版

品)：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

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經國科會、文

化部、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

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

出版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

版品，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每本

5~20
點

40
點

6



3-2 傑出學術專書內專章：申請者以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教

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

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經嚴謹審查

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經本院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

每篇

3~5
點

20
點

第四

類：舉

辦國內

外重要

學術會

議、研

究論

壇、獲

邀演講

4-1 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展演或競賽 ，

係指主辦或參加對本校學術聲望具有重

要貢獻之學術活動。

4-2 獲邀演講係指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演講 ，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 、主題演講

(Keynote)、大會演講(Plenary)。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場

次

5~20
點

30
點

第五

類：參

與重要

國際學

術組織

職務或

5-1 榮獲國內外競賽 、國內外學術獎項或

榮譽。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5~20
點

30
點

5-2 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編（編委）。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項

最高

5 點 

10
點

3-2 傑出學術專書內專章：申請者以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教

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

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經嚴謹審查

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經本院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

每篇

3~5
點

20
點

第四

類：舉

辦國內

外重要

學術會

議、研

究論

壇、獲

邀演講

4-1 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展演或競賽 ，

係指主辦或參加對本校學術聲望具有重

要貢獻之學術活動。

4-2 獲邀演講係指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演講 ，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 、主題演講

(Keynote)、大會演講(Plenary)。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場

次

5~20
點

30
點

第五

類：參

與重要

國際學

術組織

職務或

5-1 榮獲國內外競賽 、國內外學術獎項或

榮譽。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5~20
點

30
點

5-2 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編（編委）。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項

最高

5 點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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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獲頒獎

項

5-3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職務 ，如 ：輪

值主席、理事長等。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項

最高

5 點 

10
點

第六

類：校

定學術

指標

6-1 SDGs 論文：依據 WOS/JCR 資料

庫相關領域之 SCI 研究論

文，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論文領域歸屬於 SDG 1-17 之領域 。

每篇

5 點 
40
點

6-2 美國專利(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

之美國專利(以獲證年度計算)
每件

10 點 
30
點

6-3 Scopus 近五年（2020-2024）教師

出版論文總引用次數

(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

之學術研究成果)
總引用次數>=200
總引用次數>=150
總引用次數>=100

25 點 
20 點 
15 點 

25
點

獲頒獎

項

5-3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職務 ，如 ：輪

值主席、理事長等。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項

最高

5 點 

10
點

第六

類：校

定學術

指標

6-1 SDGs 論文：依據 WOS/JCR 資料

庫相關領域之 SCI 研究論

文，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

論文領域歸屬於 SDG 1-17 之領域 。

每篇

5 點 
40
點

6-2 美國專利(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

之美國專利(以獲證年度計算)
每件

10 點 
30
點

第五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成果的

採計期間為研發處公告之獎勵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

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為評

比對象採計年份可為多年期，其中 H-index 指標得不限於

第五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成果的

採計期間為研發處公告之獎勵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

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為評

比對象採計年份可為多年期，其中 H-index 指標得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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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依本辦法提

出申請者，須先經本院教學單位推薦後，送院級審查委員

會審查。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得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如申

請資料無法判別或非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申請時敘明

貢獻比例，由本院審查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額度。 
二、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需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提出申

請，並檢附論文抽印本及接受函（通訊作者），論文發表

以正式出刊日為準。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申請者需檢附專書電子

證明文件，並經學院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議認定。多位作

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一作者提出申請為限。每部專書、專

章或出版品以獎勵一次為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 

(一) 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究論壇，需檢附會議籌

辦相關證明文件。 
(二) 參加國際性或國家級之展演、競賽並獲獎，需檢附參

加證明及獲獎資料。 
五、校定學術指標：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標證明文件。 

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依本辦法提

出申請者，須先經本院教學單位推薦後，送院級審查委員

會審查。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得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如申

請資料無法判別或非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申請時敘明

貢獻比例，由本院審查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額度。 
二、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需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提出申

請，並檢附論文抽印本及接受函（通訊作者），論文發表

以正式出刊日為準。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申請者需檢附專書電子

證明文件，並經學院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議認定。多位作

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一作者提出申請為限。每部專書、專

章或出版品以獎勵一次為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 

(三) 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究論壇，需檢附會議籌

辦相關證明文件。 
(四) 參加國際性或國家級之展演、競賽並獲獎，需檢附參

加證明及獲獎資料。 
五、校定學術指標：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標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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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六條 院級審查委員會由五七至七九人組成，由院長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並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

士四六至六八人共同組成。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方得開議。

第六條 院級審查委員會由七至九人組成，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並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六

至八人共同組成。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方得開議。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永續學院審查委員會討論並議決。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永續學院審查委員會討論並議決。

第七八條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

議核備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

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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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永續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114 年 6 月 11 日永續學院 113 學年度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定 

114 年 8 月 11 日研究發展處 114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5 日永續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4 年月日研究發展處 114 學年度第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第六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七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經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

院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六大類：

一、第一類：重大研究突破報導、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賽。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上述六類所涉及送審之期刊與會議不得為掠奪性期刊與會議或有此疑慮之期刊與會議。

第八條 申請者需為本院主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提出申請。

第九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實際核定點數，仍以本院審查委員會訂定。

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採

計點數

第一類 ：重

大 研 究 突

破報導 、重

要 學 術 期

刊論文

1-1.1 重大研究突破報導：

係指被國際重要媒體報導 ，對本校國際學術聲望具有重要

貢獻 ，由本院學術研究獎勵委員會認定 。如同時獲 「報導」

與「刊登於頂尖期刊」則須擇一計算點數。

每次 30 點 60 點 

1-1.2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 、科學期刊(Science)之論文 ，或依

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或 Impact Factor≧16 之期刊論文為原則 ，或由本院

各系所所屬各教學單位提供頂尖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同意函請繳交

院/系所備查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

文以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30 點 6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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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採

計點數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SCI/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 ，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前 5% ，或是

Impact Factor≧12 之期刊論文 ，或由本院各系所提供標竿

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同意函請繳交

院/系所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

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20 點 40 點 

1-3傑出期刊論文：

iii. 依 據 WOS/JCR 資 料 庫 相 關 領 域 之

SCI/SCIE/SSCI/A&HCI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屬於25%，或是Impact Factor≧
6.0之期刊論文。

iv.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
之一級期刊，或由本院各系所提供傑出期刊清冊。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同意函請繳交

院/系所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

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10 點 30 點 

1-4 優良期刊論文：

v. 依 據 WOS/JCR 資 料 庫 相 關 領 域 之

SCI/SCIE/SSCI/A&HCI期刊論文 ，其所屬次領域排名

前40%之期刊論文或Impact Factor≧3.0之期刊論文 。 
vi.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

之期刊論文。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同意函請繳交

院/系所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

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5 點 20 點 

1-5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文但具有學術影響力 ，經學院

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通訊作者或經通訊作者同意的主要作者。同意函請繳交

院/系所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備查，有共同作者之論文以

單一作者提出為原則)

每篇 5~10 點 20 點 

第二類 ：國

際 學 術 指

標

2-1 「FWCI」指標係 5 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發表之所

有文章平均值：

FWCI >= 2
FWCI >= 1.5
FWCI >= 1

25 點 
20 點 
15 點 

2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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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採

計點數

(過去 5 年內不在清華任職期間發表之論文不予採計) 

2-2 H5-index
依據 WOS 資料庫教師近五年所發表文章 H-index ，點數

分配標準如下，最高數 10 點。

H5-index ≧5 
＜10 

≧10 
＜15 

≧15 
＜20 

≧20 
＜25 

≧25 

核定點數 2 4 6 8 10 

如左欄標準 10 點 

第三類 ：學

術專書 、專

書 內 專 章

或其他

3-1 傑出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含影音出版品)：申請者以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 ，經國科會 、

文化部 、國藝會 、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

助計畫 ，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

與出版品，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每本 5~20 點 40 點 

3-2 傑出學術專書內專章 ：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 ，經國科會 、文化部 、國藝會 、

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 ，或學校及

民間出版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經本院

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每篇 3~5 點 20 點 

第四類 ：舉

辦 國 內 外

重 要 學 術

會議 、研究

論壇 、獲邀

演講

4-1 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 、展演或競賽 ，係指主辦或參加

對本校學術聲望具有重要貢獻之學術活動。

4-2 獲邀演講係指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演講 ，包含邀請演

講(Invited)、主題演講(Keynote)、大會演講(Plenary)。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場次 5~20 點 30 點 

第五類 ：參

與 重 要 國

際 學 術 組

織 職 務 或

獲頒獎項

5-1 榮獲國內外競賽、國內外學術獎項或榮譽。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5~20 點 30 點 

5-2 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編（編委）。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項最高 5 點 10 點 

5-3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職務 ，如 ：輪值主席 、理事長

等。

經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

每項最高 5 點 10 點 

第六類 ：校

定 學 術 指

標

6-1 SDGs 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
研究論

文，本院教師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論文領域歸屬於

SDG 1-17 之領域 。

每篇 5 點 4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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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採

計點數

6-2 美國專利(US Patents)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以獲

證年度計算)
每件 10 點 30 點 

6-3 Scopus 近五年 （2020-2024）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

數

(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
總引用次數>=200
總引用次數>=150
總引用次數>=100

25 點 
20 點 
15 點 

25 點 

第十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成果的採計期間為研發處公告之獎勵

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

次申請並需有卷(期)。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為評比對象採計年份可為多年期，其中

H-index 指標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依本辦法提出申請

者，須先經本院教學單位推薦後，送院級審查委員會審查。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得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如申請資料無法判別或非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申請時敘明貢獻比例，由本院審查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額度。

二、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需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檢附論文抽印本及接受函

（通訊作者），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為準。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申請者需檢附專書電子證明文件，並經學院組成之審

查委員會審議認定。多位作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一作者提出申請為限。每部專書、專章

或出版品以獎勵一次為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

(五) 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究論壇，需檢附會議籌辦相關證明文件。

(六) 參加國際性或國家級之展演、競賽並獲獎，需檢附參加證明及獲獎資料。

五、校定學術指標：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標證明文件。

第十一條院級審查委員會由五七至七九人組成，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邀請校內外相關

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公正人士四六至六八人共同組成。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方得開議。

第十二條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永續學院審查委員會討論並議決。

第七八條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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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

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

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 
上述各類所涉及之期刊與會議不得

為掠奪性期刊與會議或有此疑慮之

期刊與會議，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

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相關項目

審查。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

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

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 

1. 增列獎勵標的不

得為掠奪性期刊

與會議或有此疑

慮之期刊與會

議。 

2. 考量本院性質，

審查程序先由本

院所屬各教學單

位進行，再由本

院審查委員會進

行。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

建議點數如下。 
……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

建議點數如下。 
…… 

1. 考量本院教師學

術領域廣泛，獎

勵標的第一類至

第六類的審查程

序先由本院所屬

各教學單位進

行，再由本院審

查委員會進行。 
2. 新增獎勵標的第

六類「Scopus 近
五年(2020-2024)
教師出版論文總

引用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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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第一

類：

重要

學術

期刊

論文 

1-1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科

學期刊(Science)之論文，或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

關 領 域 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名或

是前 2% ，或是 Impact 
Factor≧15 之期刊論文。由

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

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

定。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

關 領 域 之

SCIE/SSCI/A&HCI 期 刊

論 文 ， 其 所 屬 次 領 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0 名或是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

論文。由本院所屬各教學

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

行審查認定。 
1-3傑出期刊論文： 
i. 依據WOS/JCR資料庫

相 關 領 域 之

SCIE/SSCI/A&HCI 期

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屬

於Q1、Q2之期刊論文。 
ii.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

引 文 索 引 資 料 庫

(TSSCI、THCI)之一級

期刊。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

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認定。 

獎勵標的 

第一

類：

重要

學術

期刊

論文 

1-1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科

學期刊(Science)之論文，或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

領 域 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名或

是前 2% ，或是 Impact 
Factor≧15 之期刊論文。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

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0 名或是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

論文。 
1-3傑出期刊論文： 
iii. 依據WOS/JCR資料庫

相 關 領 域 之

SCIE/SSCI/A&HCI 期

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屬於

Q1、Q2之期刊論文。 
iv.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

引 文 索 引 資 料 庫

(TSSCI、THCI)之一級

期刊。 
1-4 優良期刊論文：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TSSCI、THCI)
之期刊論文。 
1-5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

文但具有學術影響力，經

學院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由本院所屬各教

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

進行審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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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優良期刊論文：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TSSCI、THCI)
之期刊論文。由本院所屬

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

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1-5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

論文但具有學術影響力，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

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認定。 
第二

類：

國際

學術

指標 

2-1 FWCI（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以申請日

之前一個年度為計。  
i. 獨著：1篇論文FWCI值

＞=1獲得5點、FWCI值
＞ =1.5 獲 得 10 點 、

FWCI 值＞ =2 獲得 15
點。  

ii. 合著：  
(1)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

1篇論文FWCI值＞=1獲
得3點、FWCI值＞=1.5獲
得6點、FWCI值＞=2獲得

9點。  
(2)其餘作者：1 篇論文

FWCI 值＞=1 獲得 1 點、

FWCI 值＞=1.5 獲得 2
點、FWCI 值＞=2 獲得 3
點。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

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認定。 
第三

類：

學術

專

書、

專書

內專

章或

3-1 傑出學術專書與出版

品(含影音出版品)：申請者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

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

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

會、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

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

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

第二

類：

國際

學術

指標 

2-1 FWCI（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以申請日

之前一個年度為計。  
iii. 獨著：1篇論文FWCI值

＞=1獲得5點、FWCI值
＞=1.5獲得10點、FWCI
值＞=2獲得15點。  

iv. 合著：  
(1)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

1篇論文FWCI值＞=1獲
得3點、FWCI值＞=1.5獲
得6點、FWCI值＞=2獲得

9點。  
(2)其餘作者：1 篇論文

FWCI 值＞=1 獲得 1 點、

FWCI值＞=1.5獲得 2點、

FWCI 值＞=2 獲得 3 點。 
第三

類：

學術

專

書、

專書

內專

章或

其他 

3-1傑出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含影音出版品)：申請者以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

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經

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

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

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

學校及民間出版社經嚴謹

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

版品。經學院組成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3-2 傑出學術專書內專章：

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

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級

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

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

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

專書與出版品。經學院組

成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第四

類：

4-1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

通過之展演活動，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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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

書與出版品。由本院所屬

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

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3-2 傑出學術專書內專章：

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

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級

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

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

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

專書與出版品。由本院所

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

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第四

類：

舉辦

國內

外重

要學

術會

議、

研究

論

壇、

獲邀

演講

或參

加展

演、

競賽 

4-1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

通過之展演活動，由本院

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

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4-2 對於人才培育、舉辦主

題論壇、舉辦國際競賽、學

術累積與外溢效果等具有

高度影響力與貢獻之學術

活動，由本院所屬各教學

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

行審查認定。 
4-3 舉辦經申請審查通過

之公開性個人或聯合藝術

創作展演，由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

會進行審查認定。 
4-4 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

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

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認定。 
4-5 受邀於直轄市、縣市級

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由

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

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

定。 

舉辦

國內

外重

要學

術會

議、

研究

論

壇、

獲邀

演講

或參

加展

演、

競賽 

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4-2 對於人才培育、舉辦主

題論壇、舉辦國際競賽、學

術累積與外溢效果等具有

高度影響力與貢獻之學術

活動，經學院組成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4-3舉辦經申請審查通過之

公開性個人或聯合藝術創

作展演，經學院組成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4-4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

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經

學院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4-5 受邀於直轄市、縣市級

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經

學院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第五

類：

參與

重要

國際

學術

組織

職務

或獲

頒獎

項 

5-1 榮獲國際競賽、國內外

學術獎項或榮譽，經學院

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5-2 榮獲國內外競賽獎項，

經學院組成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者。 
5-3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編

（編委），經學院組成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5-4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

職務，如：輪值主席、理事

長等，經學院組成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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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類：

參與

重要

國際

學術

組織

職務

或獲

頒獎

項 

5-1 榮獲國際競賽、國內外

學術獎項或榮譽，由本院

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

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5-2 榮獲國內外競賽獎項，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

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認定。 
5-3 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

編（編委），由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

會進行審查認定。 
5-4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

要職務，如：輪值主席、理

事長等，由本院所屬各教

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

進行審查認定。 

第六

類：

校定

學術

指標 

6-4 Scopus 近五年 (2020-
2024)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

次數(採計期間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不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

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為

限)。 
總引用數>=250(獎勵點數

15) 
總引用數>=1750(獎勵點

數 10) 
總引用數>=1000(獎勵點

數 6) 
總引用數>=500(獎勵點數

3) 
本項採計前提為符合第一

類獎勵標的。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

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認定。 
 

第六條 院級審查委員會由五至七

人組成，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本院執行副院長為當然委員，

第六條 院級審查委員會由七至九

人組成，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本院執行副院長為當然委員，

並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

經參酌校內他院會

議人數多為五至七

人，故調整本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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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

異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方得開議。 

異之公正人士五至七人共同組成。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方得開議。 

級審查委員會人

數。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清華

學院審查委員會討論並議決。 
本條文刪除。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

核備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

核備後實施。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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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後全文） 

112 年 6 月 2 日清華學院 111 學年度第 5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定 

112 年 9 月 21 日清華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2 年 10 月 13 日清華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3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5 月 9 日清華學院 112 學年度第 5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3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4 日清華學院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訊會議)修正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11 日清華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立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以本院編制內主聘專任教師為獎勵對象。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

大類： 

一、第一類：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第二類：國際學術指標。 

三、第三類：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其他。 

四、第四類：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賽，或帶隊參

加展演、競賽並獲獎。 

五、第五類：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第六類：校定學術指標。 

七、第七類：院定學術指標。 

上述各類所涉及之期刊與會議不得為掠奪性期刊與會議或有此疑慮之期刊與會議，由本

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相關項目審查。 

第四條 本院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 

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第一類：重

要學術期刊

論文 

1-1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 (Nature)、科學期刊 (Science)之論文，或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

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名或是前 2%，或是 Impact 
Factor≧15 之期刊論文。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

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篇 30 點 
最高累計至

60 點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

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0 名或是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論文。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

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篇 20 點 
最高累計至

4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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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1-3傑出期刊論文： 
v.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SCIE/SSCI/A&HCI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領域Impact Factor Rank屬於Q1、Q2之期刊論文。 
vi.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之一級期

刊。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篇 10 點 
最高累計至

30 點 

1-4 優良期刊論文：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之期刊論文。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篇 5 點 
最高累積至

20 點 
1-5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文但具有學術影響力，由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篇 5~10 點 
最高累積至

20 點 
第二類：國

際學術指標 
2-1 FWCI（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以申請日之前一個年度

為計。  
v. 獨著：1篇論文FWCI值＞=1獲得5點、FWCI值＞=1.5獲得10點、

FWCI值＞=2獲得15點。  
vi. 合著：  

(1)多位作者之第一作者：1篇論文FWCI值＞=1獲得3點、FWCI值
＞=1.5獲得6點、FWCI值＞=2獲得9點。  
(2)其餘作者：1 篇論文 FWCI 值＞=1 獲得 1 點、FWCI 值＞=1.5
獲得 2 點、FWCI 值＞=2 獲得 3 點。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獨著最高累積

至 40 點 
合著最高累積

至 25 點 

第三類：學

術專書、專

書內專章或

其他 

3-1 傑出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含影音出版品)：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

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

版社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

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本 5~20 點 
最高累計至

40 點 

3-2 傑出學術專書內專章：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

專書與出版品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

級機構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經嚴謹審

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

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篇 3~5 點 
最高累積至

20 點 

第四類：舉

辦國內外重

要學術會

議、研究論

壇、獲邀演

講或參加展

演、競賽 

4-1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展演活動，由本院所屬各教學

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場次 5~20
點 
最高累積至

30 點 
4-2 對於人才培育、舉辦主題論壇、舉辦國際競賽、學術累積與外

溢效果等具有高度影響力與貢獻之學術活動，由本院所屬各教學

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場次最高 5
點 
最高累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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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10 點 

4-3 舉辦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公開性個人或聯合藝術創作展演，由

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個人/聯合展

演每場次

5~20 點 
最高累積至

30 點 
4-4 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由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場次 5~20
點 
最高累積至

30 點 
4-5 受邀於直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由本院所屬各

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場次 5~15
點 
最高累積至

20 點 

第五類：參

與重要國際

學術組織職

務或獲頒獎

項 

5-1 榮獲國際競賽、國內外學術獎項或榮譽，由本院所屬各教學

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項 5~30 點 
最高累積至

30 點 
5-2 榮獲國內外競賽獎項，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

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項 5~20 點 
最高累積至

30 點 
5-3 擔任國際頂級期刊主編（編委），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

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項最高 5 點 
最高累積至

10 點 
5-4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職務，如：輪值主席、理事長等，由本

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每項最高 5 點 
最高累積至

10 點 

第六類：校

定學術指標 

6-1 SDGs 論文：論文的標題、摘要、關鍵字符合 SDGs 標記 (規
則查詢系統為 https://sdgs.ilst.nthu.edu.tw/，永續標記至 Elsevier 
2023 SDG Mapping 查詢)。 

每篇 5 點 
最高累積至

15 點 
6-2 傑出期刊 SDGs 論文：依據 Scopus 資料庫 CiteScore/ SNIP/ 
SJR 值發表在前 10%傑出期刊 SDGs 論文數。 

每篇 5 點 
最高累積至

20 點 
6-3 美國專利(US Patents)：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以獲證年度計

算) 
每件 10 點 
最高累積至

30 點 
6-4 Scopus近五年(2020-2024)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數(採計期間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不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

完成之學術研究成果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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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 
點數 

總引用數>=250 
總引用數>=175 
總引用數>=100 
總引用數>=50 
本項採計前提為符合第一類獎勵標的。 
由本院所屬各教學單位與本院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15 點 
10 點 
6 點 
3 點 
 

第七類：院

定學術指標 

7-1 策畫、參與或執行本院為提升學術聲望、研究或發展，推動之

年度重點計畫要項(含展演活動、評鑑考核、計畫申請與執行)實
有貢獻，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項 5~20 點 
最高累積至 
50 點 

7-2 執行以產學合作為前提，或其他的政府/非政府研究計畫，有

具體研究貢獻，經學院組成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項 5~20 點 
最高累積至 
40 點 

第五條 本辦法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及藝術創作展演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

之獎勵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申請者需根據第四條條文所列舉之獎勵標的，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交付審查；每項學術研究成果申請獎勵以一次為限，紙本或線上論

文請擇一次申請並需有卷（期）。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得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如為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訊作者

提出，申請時敘明貢獻比例。如申請資料無法判別或非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申請時

敘明貢獻比例，由本院審查委員會酌予核定獎勵額度。 

二、重要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需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檢附論文抽印本及接受函

（通訊作者），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為準。 

三、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或出版品：申請者需檢附專書乙式三份，以及曾獲國科會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之證明，並經學院組成之審查委員

會審議認定。多位作者之專書或專章以單⼀作者提出申請為限。每部專書、專章或出版

品以獎勵一次為限。 

四、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研究論壇、獲邀演講或參加展演、競賽，或帶隊參加展演、

競賽並獲獎： 

(一) 舉辦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或研究論壇，需檢附會議籌辦相關證明文件。 

(二) 舉辦個人藝術創作公開發表展演活動，需檢附公開展覽、演出證明。 

(三) 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直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覽、演出、策展者，需檢附邀請

證明。 

(四) 策劃/舉辦具影響力之展演活動，需檢附展覽活動內容。 

(五) 參加或帶隊參加國際性或國家級之展演、競賽並獲獎，需檢附參加證明及獲獎資

料。 

五、校定學術指標：檢具研發處公告之研究指標證明文件。 

六、院定學術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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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策畫、參與或執行本院年度重點計畫要項，需檢附參與證明。 

(二) 執行政府/非政府研究計畫，需檢附計畫通過證明。 

第六條 院級審查委員會由五至七人組成，由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本院執行副院長為當然

委員，並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異之公正人士三至五人共同組成。開會時應有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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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院級）傑出學術研究獎勵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處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

下，實際核定點數，仍以本處審查委員會

訂定。 

第四條   

本處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

下，實際核定點數，仍以本處審查委員

會訂定。 

 

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點數 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點數 

1. 

學術

研究

著作 

1-3傑出期刊
論文： 

(1)  

依據
WOS/JCR資
料庫相關領域
之
SCIE/SSCI/A

&HCI期刊論
文，其所屬次
領域Impact 

Factor Rank屬
於Q1、Q2之
期刊論文。 

收錄於臺灣             

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
(TSSCI、
THCI)之一級
期刊。 

Q1每篇 10

點。 

 

Q2 每 篇 5

點。 

 

TSSCI 、
THCI之一
級期刊每
篇5點。 

本項最高
累積至 60

點。 

1-3傑出期刊論文： 

(2)  

依據WOS/JCR資料
庫 相 關 領 域 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
領 域 Impact Factor 

Rank屬於Q1、Q2之
期刊論文。 

收 錄 於 臺 灣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資 料 庫 (TSSCI 、

THCI)之一級期刊。 

每篇10點。 本項最高
累積至60

點。 

1. 明確分出 Q1、

Q2 及 TSSCI、

THCI 之一級

期刊點數。 

2. 此條文業經

114 年 2 月 18

日 113 學年度

第 5 次教務處

聘審委員會

（院級）通

過。 

4. 

參與

國際

專業

組織

運作 

4-1擔任國際
頂級（Q1）期
刊主編、副主
編、編委 

（每一任期僅
申請一次獎勵
為限，且於申
請獎勵時，任
期需已滿1年，
始得申請。） 

最高10點 本項最高
累積至 50

點。 

4-1擔任國際頂級期
刊主編（編委）。 

最高10點 本項最高
累積至50

點。 

1. 明確定義國

際頂級期刊

為 Q1。 

2. 此條文業經

114 年 2 月 18

日 113學年度

第 5次教務處

聘審委員會

（院級）通

過。 

6. 

校定

學術

指標 

6-1 SDGs論文
的標題、摘要、
關鍵字符合
SDGs標記。  

每篇2點 本項最高
累積至10

點 

6-1 SDGs論文的標
題、摘要、關鍵字符
合SDGs標記。  

 

(與第一類不得重複
申請) 

每篇2點 本項最高
累積至10

點 

1. 考量校方推

動 SDGs 之政

策，指標調

整。 

2. 此條文業經

114 年 2 月 18

日 113 學年度

第 5次教務處

聘審委員會

（院級）通

過。 

6-3 Scopus 近
五年教師出版
論文總引用次
數： 

 

 

 

 

本項最高
為25點。 

   1. 獎勵標的 6：
新增「校定學
術指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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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總引用次數
>=100 

總引用次數
>=175 

總引用次數
>=250 

 

15 點 

 

20 點 

 

25點 

議點數及最
高點數。 

2. 此條文業經
114 年 9 月 11

日 114 學年度
第 1次教務處
聘審委員會
（院級）通
過。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院級）傑出學術研究獎勵備審資料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獎勵標的 審查資料 獎勵標的 審查資料 1. 新增審查資
料列表。 

2. 此條文業經
114年 9月 11
日 114 學年
度第 1 次教
務處聘審委
員會（院級）
通過。 

6. 

校定

學術

指標 

6-3 Scopus 近五

年教師出版論

文總引用次數： 

總引用次數

>=100 

總引用次數

>=175 

總引用次數

>=250 

1. 請 檢 附 近 五 年 

Scopus Author 

Profile 查詢畫面擷

取之佐證資料，包

括（1）姓名、（2）

Scopus Author ID、

（ 3 ）  SciVal 

Citation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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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院級）傑出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後全文】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處聘審委員會（院級）擬定 

113 年 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8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處聘審委員會（院級）（通訊投票）修訂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2 月 18 日 113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處聘審委員會（院級）修訂 

114 年 9 月 11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處聘審委員會（院級）修訂 

000 年 0 月 0 日 0 學年度第 0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第一條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教務

處（院級）傑出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鼓勵本校編制內教師進行具

國內外重要學術影響力之研究，提昇本校學術聲望。 

第二條 獎勵對象與辦理方式： 

一、獎勵對象為本處主聘專任教師，處內合聘教師以主聘單位提出申請。 

二、每年申請期限截止依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公告方式為主，由教務處審

查委員會進行初審，續送校級審查委員會依點數排序進行複審與決審作業。 

三、每篇學術期刊論文及專書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多位作者之專書以

單一作者提出申請，且每部專書以獎勵一次為限；申請美國專利者，須為發明人

排名第一位。 

四、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論文發表

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擇一申請並需有卷（期），且發表之期刊

不得為「JCR 警告期刊」。國際學術指標以教師個人評比對象採計年份可為多年

期；美國專利以獲證年度計算。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傑出學術研究，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或創作，並經

本處組成之審查委員會認定者，包含首次出版之學術研究著作、國際學術指標、舉辦

活動展演、參與國際學術組織運作、榮獲重要獎項及校定學術指標等六大類。 

第四條 本處學術研究獎勵標的及建議點數如下，實際核定點數，仍以本處審查委員會訂定。 

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點數 

1. 

學術研

究著作 

1-1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科學期刊(Science)之論文，或依

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

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名

或是前 2%，或是 Impact Factor≧15 之期刊論文。 

每篇 3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240 點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0

每篇 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14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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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點數 

名或是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期刊論文。 

1-3傑出期刊論文： 

(1)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Impact Factor Rank屬於Q1、

Q2之期刊論文。 

(2)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

之一級期刊。 

Q1 每篇 10

點 

Q2 每篇 5 點 

一級期刊 

TSSCI、

THCI 之一

級期刊每篇

5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60 點 

1-4 優良期刊論文：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之

期刊論文。 

每篇 5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25 點 

1-5 傑出學術專書（或專書內專章）與出版品（含影音

出版品）： 

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出

版，經國科會、文化部、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

審查通過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經嚴謹

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每本（篇）

3-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1-6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文但具有學術影響力。 
每篇 5-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2. 

國際學

術指標 

2-1「FWCI」指標係指三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

表之所有文章平均值： 

FWCI >= 2 

FWCI >= 1.5 

FWCI >= 1 

 

 

25 點 

20 點 

15 點 

本項最高 

為 25 點 

3. 

活動展

演類 

3-1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展演活動。 每場次 5-

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3-2 對於人才培育、舉辦主題論壇、舉辦國際競賽、學術

累積與外溢效果等具有高度影響力與貢獻之學術活動。 

每場次最高

1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3-3 舉辦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公開性個人或聯合藝術創作

展演。 

個人/聯合

展演每場次

5-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3-4 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 每場次 10-

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3-5 受邀於直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演或策展。 每場次 10-

15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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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數 最高點數 

4. 

參與國

際專業

組織運

作 

4-1擔任國際頂級（Q1）期刊主編、副主編、編委。 

（每一任期僅申請一次獎勵為限，且於申請獎勵時，任

期需已滿1年，始得申請。） 

最高 1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4-2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職務，如：主席、理事長、會

士等。 
最高 1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5. 

榮獲重

要獎項 

5-1 榮獲國際競賽、國內外學術獎項或榮譽。 每項 10-3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5-2 榮獲全國性競賽獎項。 每項 10-20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0 點 

6. 

校定學

術指標 

6-1 SDGs 論文的標題、摘要、關鍵字符合 SDGs 標

記。  
每篇 2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10 點 

6-2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每項 3 點 

本項最高累

積至 5 點。 

6-3 Scopus 近五年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次數： 

總引用次數>=100 

總引用次數>=175 

總引用次數>=250 

 

15 點 

20 點 

25 點 

本項最高為

25 點。 

 

第五條 申請者需根據第四條條文所列舉之獎勵標的，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如附表）交付審查；

審查資料如有缺漏得要求限期增補。 

第六條 本處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術表現優異

之公正人士六至八人共同組成。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議。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本處審查委員會討論並議決。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處教師聘審委員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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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院級）傑出學術研究獎勵備審資料表 

 

獎勵標的 審查資料 

1. 

學術研

究著作 

1-1 頂尖期刊論文： 

登於自然期刊 (Nature) 、科學期刊

(Science)之論文，或依據 WOS/JCR 資

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

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3 名或是前 2%，或是

Impact Factor≧15 之期刊論文。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收錄資料庫及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

前 3 名或是前 2%或 Impact Factor≧15

佐證資料。 

1-2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

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前 10 名

或是前 5%，或是 Impact Factor≧10 之

期刊論文。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收錄資料庫及 Impact Factor Rank 排名

前 10 名或是前 5%或 Impact Factor≧

10 佐證資料。 

1-3傑出期刊論文： 

(1) 依據WOS/JCR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期刊論文，其所

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屬於

Q1、Q2之期刊論文。 

(2)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THCI)之一級期刊。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收錄資料庫及 Impact Factor Rank 屬於

Q1、Q2 或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THCI)之一級期刊論文佐證

資料。 

1-4 優良期刊論文： 

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SSCI、THCI)之期刊論文。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收錄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SSCI、THCI)之期刊論文佐證資料。 

1-5 傑出學術專書（或專書內專章）與

出版品（含影音出版品）： 

申請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學術

專書與出版品出版，經國科會、文化部、

國藝會、教育部等國家級機構審查通過

之出版補助計畫，或學校及民間出版社

經嚴謹審查通過之學術專書與出版品。 

1. 專書（或影音出版品）封面、目錄及出

版頁。 

2.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之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補助證明或

其他單位（計畫）之補助證明。 

3. 外文專書需為國際知名並有審查機制

之出版社，請檢附審查機制證明文件、

出版過程之專家外審意見資料等。 

1-6 非屬前項資料庫所列論文但具有學

術影響力。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期刊之封面、目錄及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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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審查資料 

2. 

國際學

術指標 

2-1「FWCI」指標係指三年內以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發表之所有文章平均值： 

FWCI >= 2 

FWCI >= 1.5 

FWCI >= 1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請檢附資料庫查詢畫面擷取之佐證資

料。 

3. 

活動展

演類 

3-1 策劃、製作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展演

活動。 

1. 請列表（1）活動名稱（全名）、（2）活

動日期、（3）活動地點、（4）主（協）

辦單位、（5）審查單位。 

2. 請檢附（1）活動海報、（2）活動照片

（4-6 張）或媒體報導截圖含網址或其

他含活動內容之佐證資料。 

3-2 對於人才培育、舉辦主題論壇、舉

辦國際競賽、學術累積與外溢效果等具

有高度影響力與貢獻之學術活動。 

1. 請列表（1）活動名稱（全名）、（2）活

動日期、（3）活動地點、（4）主（協）

辦單位。 

2. 請檢附（1）活動海報、（2）活動照片

（4-6 張）或媒體報導截圖含網址或其

他含活動內容之佐證資料。 

3-3 舉辦經申請審查通過之公開性個人

或聯合藝術創作展演。 

1. 請列表（1）活動名稱（全名）、（2）活

動日期、（3）活動地點、（4）主（協）

辦單位。 

2. 請檢附（1）活動海報、（2）活動照片

（4-6 張）或媒體報導截圖含網址或其

他含活動內容之佐證資料。 

3-4 受邀於國際性或國家級展演場地展

演或策展。 

1. 請列表（1）活動名稱（全名）、（2）活

動日期、（3）活動地點、（4）主（協）

辦單位、（4）審查單位。 

2. 請檢附（1）活動議程（節目單）、（2）

活動手冊（活動作品集）之封面、目錄、

作品介紹頁、主（協）辦方之資訊頁或

其他含活動內容之佐證資料。 

3-5 受邀於直轄市、縣市級展演場地展

演或策展。 

1. 請列表填寫（1）活動名稱（全名）、（2）

活動日期、（3）活動地點、（4）主（協）

辦單位、（5）邀請單位。 

2. 請檢附（1）相關機構邀請函或展演證

明、（2）活動議程（節目單）、（3）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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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審查資料 

動手冊（活動作品集）的封面、目錄、

作品介紹頁、主（協）辦方之資訊頁或

其他含活動內容之佐證資料。 

4. 

參與國

際專業

組織運

作 

4-1擔任國際頂級（Q1）期刊主編、副主
編、編委。 

（每一任期僅申請一次獎勵為限，且於

申請獎勵時，任期需已滿 1 年，始得申

請。） 

1. 請列表（1）期刊名稱、（2）職務名稱、

（3）任期、（4）主辦單位。 

2. 請檢附（1）聘書或聘任通知信件、（2）

期刊封面、目錄及版權頁。 

4-2 擔任國際專業組織重要職務，如：

主席、理事長、會士等。 

1. 請列表（1）組織名稱、（2）職務名稱、

（3）任期。 

2. 請檢附（1）聘書或聘任通知信件、（2）

國際專業組織簡介。 

5. 

榮獲重

要獎項 

5-1 榮獲國際競賽、國內外學術獎項或

榮譽。 

1. 請列表（1）獎項名稱（全名）、（2）獎

項等第（如果有請列入）、（3）頒獎日

期、（4）主（協）辦單位。 

2. 請檢附（1）獎狀掃描檔或獎牌照片、

（2）競賽、學術獎項或榮譽之介紹資

訊。 

5-2 榮獲全國性競賽獎項。 1. 請列表（1）獎項名稱（全名）、（2）獎

項等第（如果有請列入）、（3）頒獎日

期、（4）主（協）辦單位。 

2. 請檢附（1）獎狀掃描檔或獎牌照片、

（2）競賽、學術獎項或榮譽之介紹資

訊。 

6. 

校定學

術指標 

6-1 SDGs 論文的標題、摘要、關鍵字

符合 SDGs 標記。  

 

*規則查詢系統為

https://sdgs.ilst.nthu.edu.tw/，永續標記

至 Elsevier 2023 SDG Mapping 查詢）。 

1. 正式出版論文抽印本。 

2. 請檢附資料庫查詢畫面擷取之佐證資

料。 

6-2 第一次獲證之美國專利。 1. 美國專利證書電子檔。 

6-3 Scopus 近五年教師出版論文總引用

次數： 

總引用次數>=100 

總引用次數>=175 

1. 請檢附近五年  Scopus Author Profile 

查詢畫面擷取之佐證資料，包括（1）

姓名、（2）Scopus Author ID、（3） SciVal 

Citation Count。 

https://elsevier.digitalcommonsdata.com/datasets/y2zyy9vwz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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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審查資料 

總引用次數>=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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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辦法 

第三條、第五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 

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 

學術機構，各該指標如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並經審查 

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國際學術指標，H-index 

指標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

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  

果。 

三、學術專書。 

四、獲邀演講。 

五、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

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校定學術指標-每年依研

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 

七、中心定學術指標。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 

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 

學術機構，各該指標如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並經審查 

認定者，包含以下四大類：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國際學術指標，H-index 

指標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

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  

果。 

三、學術專書。 

四、校定學術指標-每年依研

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 

增列第四、五、七款，原第四

款遞延至第六款。 

第五條 獎勵標的與點數: 

 

第五條 獎勵標的與點數: 

 

 

增列第四、五、七類獎勵標的

點數，原第四類改為第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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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辦法 

112 年 6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9 次中心會議通過 

112 年 8 月 30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通過 

                                            113年 1月 28日 112學年度第 3次(書面)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3 年 9 月 5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通過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114 年 9 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114 年 9 月 16 日 114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傑出人才發展基金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訂定。 

第二條 獎勵對象：以本中心編制內教師為獎勵對象。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之學術研究成果，需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各該指標如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並經審查認定者，包含以下七大類： 

一、重要學術期刊論文。 

二、國際學術指標，H-index 指標得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成之學術研究成  

果。 

三、學術專書。 

四、獲邀演講。 

五、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職務或獲頒獎項。 

六、校定學術指標-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 

七、中心定學術指標。 

第四條 獎勵方法 

一、每篇學術期刊論文及專書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多位作者之專書以

單一作者提出申請，且每部專書以獎勵一次為限。 

二、學術期刊論文若為與校外研究團隊之合著，且通訊作者非本校教師，可由校內 1

人(限第一作者)提出申請。 

三、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作業時程辦理，學術研究成果採計期間為公告之獎勵年度(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論文發表以正式出刊日期為準，紙本或線上論文請擇一

次申請並需有卷（期）， 發表之期刊不得列入「JCR警告期刊」，且須符合本校圖

書館建議之「選刊指南」。國際學術指標，以本校圖書館提供之數據為準，為近

五年(不包含申請年度)之 SCOPUS 資料庫所獲得之綜合資訊，其中 H-index 指標

為計算各作者歷年所有論文(即 1996 年至今)，不限於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完

成者。 

(一)學術期刊論文：申請者應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檢附正式出版論

文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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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申請者需檢附專書乙式 3份，以及曾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之證明；外文專書需檢附審查機制證明

文件、出版過程之專家外審查意見資料等，並經中心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議

認定。 

第五條 獎勵標的與點數: 

獎勵標的 
建議點

數 

最高點

數 

第

一

類 

重要學術

期刊論文 

登於自然期刊(Nature)、   科學期刊（Science）之論

文，或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排名前 3名或是前 2%，或是 Impact 

Factor≧15之期刊論文。 

每篇 30

點 

180點 

標竿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排名

前 10名或是前 15%，或是 Impact Factor≧10之期刊

論文。 

每篇 20

點 

120點 

傑出期刊論文：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屬於

Q1、Q2之期刊論文。 

每篇 15

點 

90點 

優良期刊論文：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其所屬次領域 Impact 

Factor Rank屬於 Q3、Q4之期刊論文。 

每篇 10

點 

60點 

第

二

類 

國際學術

指標 

論文影響力評估：(與第一類不得重複申請) 

依據 WOS/JCR 資料庫相關領域之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至多採計 6篇。 

FWCI >=3 

FWCI >=2.5 

FWCI >=2 

FWCI >=1.5 

FWCI >1 

每篇 

 

 

40點 

35點 

30點 

25點 

20點 

240點 

個人學術影響力評估：Scopus資料庫過去 5年內發表

之論文 

FWCI平均>= 3 

FWCI >=2 

FWCI >=1.5 

FWCI >1 

 

 

30點 

25點 

20點 

15點 

30點 

個人論文發表與引用評估： 

H index >=20 

H index >=15 

H index >10 

 

25點 

20點 

15點 

25點 

第

三
學術專書 

首次出版之單一作者傑出學術專書著作，指針對特定

研究議題進行深入的、系統性的探討，並且提出具有原

每本 3-

20點 

12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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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

數 

最高點

數 

類 創性的結論，不含工具書、教科書、翻譯著作、譯注、

會議論文集、論文合集、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報告、申

請人歷年發表的論文彙整等著作，且該著作須曾獲國

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專書」之補助。外文專書需為國際知名並有審查機制之

出版社(需檢附審查機制證明文件、出版過程之專家外

審查意見資料等等)。 

（一）傑出學術專書 

（二）傑出社會影響力專書 

第

四

類 

獲邀演講 

重要國際學術會議演講： 

包含邀請演講(invited)、主題演講(keynote)、大會

演講(plenary)。（至多計列 5項） 

由本中心教師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

認定。  

每項 5

點 

累計最

高 25點 

第

五

類 

參與重要

國際學術

組織職務

或獲頒獎

項 

擔任國際 SCIE/SSCI/A&HCI期刊主編、編委：至多計

列 2項。 

本獎勵之前一年度擔任、任期內計算。（主編 editor 

in chief每項 10點、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編

委 editorial board member每項 5點）。 

由本中心教師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

認定。  

 累計最

高 15點 

獲頒國際學術組織重要獎項 

由本中心教師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審議委員會審查

認定。 

每項 10

點 

累計最

高 20點 

第

六

類 

校定學術

指標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校定學術指標，由本中心教師傑

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審議委員會，決議獎勵標準、建

議點數及最高採計點數。 

  

第

七

類 

中心定學

術指標 

1.非屬於第六類之發明專利，發明專利(以本校為專

利權人)每件 20 點，新型專利以本校為專利權人每件 

10點。其餘類型專利每件 5點。 

2.以下獎勵指標由本中心教師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

審議委員會審查認定其點數。累計最高 30點。 

（1）以學術專業對社會大眾進行知識分享，分享之

內容可為：文章、影音、出版品及教育方案，且「社

會大眾觸及率」1,000 人次，申請者須提供佐證資

料，證明是以本校與申請人 共同名義進行，以及大

眾觸及人數。由本中心教師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審

議委員會，依觸及人數及影響力認定採計點數。 

（2）獲頒非學術類國外重要獎項或擔任國外重要職

務。 

（3）由國外著名學術出版之學術專章，需為國際知

名並有審查機制之出版社出版，需檢附審查機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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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的 
建議點

數 

最高點

數 

文件、出版過程之專家外審審查意見資料等。 

  教育相關計畫(執行單位必須為師資培育中心，以研

發處資料為主。 

1.非政府單位計畫 

每件經費規模>= 2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5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1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15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200 萬 

2.政府單位計畫 

每件經費規模>= 2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5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10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150 萬 

每件經費規模>= 200 萬 

 

 

 

10點 

15點 

20點 

25點 

30點 

 

10點 

15點 

20點 

25點 

30點 

累計最

高 100

點 

第六條 本中心設教師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理所屬教師

提出之獎勵標的，委員會由主任擔任召集人兼主席，並由主任邀請校內外相關領域表

現優異公正人士三至五人組成。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議，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通過，並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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